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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 《國 軍 老 舊眷 村 改 建 條 例 》是否 違 反 憲 法 第 七條 之平 等 權 問題 ,

謹 提 出 說 明 乙事 :

一 、首 按 憲 法第 七 條 固規 定 :「 中華 民 國人 民 ,無 分 男 女 、宗教 、

種 族 、階 級 、黨 派 ,在 法 律上一 律 平 等 。」 ;惟 同法 第 二 十 三 條

亦 規 定 :「 以上 各 條 所 列 舉 之 自由權 利 ,除 葯 防止 妨 害 他 人 自由
．

、避 免 緊 急 危 難 、維 持 社 會 秩序 或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所 必 要 者 外 ,不 、

得 以 法 律 限制 之 。」 ,是 立 法機 關 於 符 合 上 開各 項 目的 時 ,非 不

得 制 定 法 律 對 平 等 權 加 以 限制 。符 合 上 開 目的 之法 律 ,即 不得認

葯 係 違 憲 而無 效 。再 者 ｜衣大 法官 釋 字 第 二 0五 號 解 釋 文 中已對 憲

法 第 七 條 之平 等 權 加 以 詮 釋 ,其 係 指 實 質 上 之平 等 而言 ,如 篇 因

應 事 實 上 之需要 及 前 開 特 定 目的 ,依 法 對 平 等 權 酌 以 適 當 之限制

,而 葯 差 居lj待 遇 日寺 ,並 不 與 憲 法 第 七 條 之規 定 有 所 牴 觸 。另大法

官 釋 字 第 二 一一 號 解 釋 文 :「 憲 法 第 七 條 所 定 之平 等 權 ,係 葯 保

障 人 民在 法 律 地 位 之實 質 平等 ,並 不 限 制 法 律授 權 主 管 機 關 ,斟

酌 具 體案 件 事 實上 之差 異 及立 法 之 目的 ,而 福 合 理 之不 同處置 。

． ． ．」 ,亦 再 次 說 明 憲 法 第七 條 所 定 之平 等 權 ,並 非 只求形 式

上 之平 等 而 已 ,其 規 定 係 重在 保 障 人 民在 法 律 地 位 上 之 實 質平 等

,故 法 律 之制定 ,如 在 實 現 實 質 平 等 ,而 篇 差 別 待 遇 時 ,按 前 開

釋 憲 機 關 之見 解 ,並 非 違 憲 。 ;再 參 酌 司法 院 釋 字 第 四 一 二號解

釋 理 由書 :「 憲 法 第 七 條 所定 之平 等 原 則 ,係 耛 保 障 人 民在法律

地 位 上 實 質 平 等 ,即 法 律 得依 事 物 之 性 質 ,就 事 實 情 況 之差異 及 ′

立 法 之 目的 ,而 葯 不 同 之規 定 。
◆ ． ◆」亦 再 次 說 明合 乎 上 開 目

的 之法律 ,雖 予以差 別待 遇 ,仍 符合 憲 法第七條平 等權 之規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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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《國軍老舊眷村 改建條例 》第一 條首先 即開宗 明義 說 明其立法

目的在於 :「 籍加速更新 國軍 老舊眷村 ,提 高土 地 使用 經濟效益

,興 建住 宅 照顧 原眷戶及 中低收入戶 ,協 助地方 政 府 取得公共設

施用地
一
並 改善都市景觀 ,特 制 定本 條例 。 ．． ．」 ’蓋 早年政

府興建眷村 之土地 ,除 接受 日軍所 遺 之房地外 ,尚 有 以租 、借 、

價購方式所獲得 ,多 屬 因陋就 簡 ,並 無〡放詳多田的土 地 規 蓋ㄩ;自 政

府開始 實施都市計畫 ,經 過 四十年 後 ,原 來位處 偏 僻 的眷村土地

,都 成緊 榮都市 中之毒瘤 ,予 人 落後 、零亂 之印 象 ,造 成土地資

源的浪費及都市 景觀的不協調 ,且 上 開土地除 國有 土地 夕卜,尚 有

省 、市所有 ,甚 至事業單 位及不ㄙ人所有土地 ,且 其 土 地 的使用分

區益形 紛雜 ,成 葯都市計劃 之死角 ,再 者眷 戶 多屬 經 濟弱 勢 團體

,大 多欠 缺 改善居住品質 的經濟有巨力 。故 《國軍老 舊 眷村 改建條

例 》之規定 ,係 葯解決前 開問題 ,負 有增進 公共 利 益 之特定 目的

之立法 ,故 縱於條文 中予以眷戶配售住宅或輔助 購 宅 款 等便惠 之

措施 ,參 酌前開 之說明 ,貿 合乎憲法 第七條及第二 十 三 條 之立法

意 旨 ,合 先敘 明 。

二 、首 按蘇 煥 智等多位立法委員 ,提 請大 法官加 以 解釋 ,《 國軍老

售 眷 村 改建 條 例 》是 否 違 反 憲 法 第 七 條 之平 等 權 之規 定 ,其 不外

以 下 列 諸 點 理 由 工

(一 ) 、《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》違反憲法之平等權所規定之

形 式及 實質平等 ,前 開說法並非 確論 工

如 前 所 述 憲法 第 七條 所 規 定 之 平 等 權 係 重 在 法 律 地 位 上 實 質

平 等 ,而 非形式 的平等 ,憲 法除於 第七 條作 原則 規 定夕卜,對 於

∼ 2∼



體力上 或 經 濟 上 之弱者 ,復 加 以特 別 之保護 ,以 助

向上及 經 濟 生 活 之安全 ．如憲法 第一 百 三十 四條對

之名額 加 以 保 障 :再 者如 同法第一 百 五十 三條對 勞

制定特 別 法 律 加 以保護 。就令 憲法 未設 特 Bl」 規 定 ,

於某種 社 會 上 之弱勢 固體 ,特 設保 護 之規定 時 ,衡

注重實質 上 平 等 之精神 ,亦 不 能謂 違 反 憲法 之平等

緣 國軍 眷 村 之興建 ,始 於 中央 政 府 邁 台初 期 ,葯

軍官兵 無 後 顧 之愛 ,安 心執行戰 備 任務 ,故 興建眷

頓軍眷 之用 。但 由於政府當 時財 政 困難 ,無 力 大批

其 社 會 地位
．

於 婦 女 選舉

工 及 農 民應

而 法 律上對

以 現 代 憲法 -

權 原 則 。 一

使 來 台之三

村 ,作 篇安

興 建 軍眷 住

宅 ,故 早年興建的眷村 ,多 利用 日軍道 留之廢茱倉庫房舍 ,及

由三軍部隊 自行努款 ,以 克難方式運用竹 、本 、土士丕等搭建笛

陋棚舍 加 以 建 造安置 :‘嗣後 ,亦 有 由婦 聯 會發 動芬 捐 ．而建造

之眷村 ,大 部 缺 乏衛浴 、廚廁及 自來 水 防火設 施 ,隨 後 跟著社

會的演 進 陸 級 增設 :再 者前 開設施均 由者 戶 自行 斥 資 增建加蓋

,多 屬 因陋就 簡 ,不 僅雜亂無 章 ,且 安 全 堪 皮 ;另 外 ,依 軍方

的分類 ,國 軍 眷舍大致可區 分福 甲 、乙 、丙 、丁 四種 ,其 配住

面積 甲種 約 耛 十 二點三 坪 ;乙 種約 南 十 坪 ;丙 種約 篇 八點 四坪

;丁 種 約 耗 七 點 六坪 ,顯 見早 期構 築 的眷 舍 在 面積 上 確 實偏低

。隨著 眷 戶 人 口的增加 ．原有 狹小 房 舍 漸不 致 使 用 ,弦
「都市

計至學 會 」的抽樣調查 ,老 舊眷 村 的人平均 居 住 面 積 袖 一五點

九平方公尺 (約 四點八坪) ,較 民國七十六年台灣地區件宅專′

案調查結果每人居住面積之平均數二 0點七平方公尺 (約 六點

二六坪)少 四點八平方公尺 (約 一坪半) 。近年來都市快速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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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

—

￣
豈技 老舊眷村成耗都市 中窳陋地區 。而眷村 之眷戶 口無論

係紮 民或其家屬 ,以 往在服役時 ,楠 了捍衛 台海之安全 ,使 合

潛經濟得以順利的發展 ,即 備官聚少離多家居 之苦 ,而 於退伍

後 ．又往往成耗 台酒經濟發展 中之弱勢田體 ,較 少得到經濟發

展之果質 ,依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革委 員會 ,所 做 中華民

國八十二年 台閩地區榮 民 (眷 )參加全 民健康保險 相關資料調

查總報告第一卷之調查 (第 二十九頁 ) ．平均每榮 民戶家庭月

收入篇三萬零七百三十九元 ,榮 民道眷戶家庭收入耗二萬八千

六百四十一π 。若與 台灣地區平均每戶每月可支配所得箱六禹

零六百五十七元 比較 ,榮 民戶與榮 民道昔戶所得收入顯屬偏低

一

實無有巨力負搶廠大之購屋費用 。故政府基於前開事實 ,篇 了

改善軍眷居住之需求而帶lj定 條例質施眷村改建 。賓與政府制定

公教人員或努工生活保障等措施 之 目的相同 ,旨 在照顧人民居

住需要 ,同 治社會福利政策 之
一

環 。除比 之外 《國軍老舊眷村

改建條例 》施行後 ,尚 可酉己合國土綜合開發政策 ,經 過都市更

新 、公共設施提供及提供 中低收入戶之住宅 ,以實現社會福利

,故 制定 《國軍老笛眷村改建條例》 ,實 無違反憲法所保障之

質質平等格 。

(二 ) 、 《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》未符合理 、正義及特定 目的

之情況下 ,獨 厚特定人士而篇差別待通 ．前 開說法顯然以偏蓋

全 ,與 賀情不符 :

按 《國軍老舊看村改建條例 》制定之 目的 ,除 描加速更新國

軍老舊眷村 ,更可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 ,興 建住宅照願原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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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及中低收入戶 ,協 助地方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,與 改善都

市景觀 ,並 未獨厚特定身｛分之人士或違反公平正義原則 o

ㄟ

而眷村 改建具體 目標與效益詳述如次 :

目標 :

1.興 建住宅社區 ,解 決老舊眷村 原眷戶居住問題 :依 據 「國軍 .

老舊眷村改建條例」第六條規定辦理 。         、

2.配 合都市更新 ．釋出公共設施用地 :依據 「國軍老舊眷村改

建條例 」第十八條規定辦〡且。

3.提 高土地利用效益 ．宥效整合運用土地資源 :依 據 「國軍老

舊眷村 改建條例」第九條 、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 。

4.興 建 中低收入戶住宅 ,兼 具嘉惠一般 中低收入戶 工依據 「國

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」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。

5.輔 革 原眷戶領款 自行購宅 ,藉 以消化市場成屋 ;依 據 「國軍

老舊眷村 改建條例」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 。

6.照 顧低︳l及 人家庭 ,擴 大眷村改建效益 :依 據 「國軍老舊眷村

改建條例 」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。

效益 :

1.靈 新運用一 、五五二公頃公老舊眷村土地 ,充 份利用土地資

源 ,發 揮地 盡其利 之效益 。

2:有 效解決五 四三個老舊眷村 ;七 o、 九七二戶現住戶居住問

題 。

3.增 加興 建 中低收入戶住宅 ,擴 大 照顧二萬餘戶之中低收入戶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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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改 建 後 餘 裕
一
資 金撤庫 後 ,將 作 篇 照顧 低 收 人 家 庭 居 住

′
資金 ,

預 計 有 十 餘 高 人受 惠 。

5◆ 釋 出 公 共 設 施 用地約 三 六 五 公 頃 ,可 供 各 級 地 方 政 府 開闢學

校 四十 三 處 、公 園七 十 八 處 、市 場十 六 處 、停 車 場 十 三處 、

道路三 0一 處 、其他 設施 三十處 。

6.增 加 地 方 政 府 房 、地 稅 、增 值 稅等 tl反 人 。

7.消 彌 房 舍 士丹塌 及意外 水 、火 災 與 社 區 公 共 危 害 事 件 。

8.返 還 私 有 土 地 約 四十 五 公 頃 ,解 決 眷 村 租 、借 ‵占土 地 問題 。

9.打 破 藩 籬 ,促 進族 群 融 合 ,減 少 無 謂 抗 爭 。

10.消 化 市場 成 ㄕ至 ’疏解 房地產市場低迷情形 。

是 由上 述 眷村 改建 之 目標 與效益 ,可 知 《國軍老售 眷村改建

條例》之施行結果 ,不 僅在 照顧國軍軍眷之居住需求 ,改 善其

生活 環 璜 品 質 而已 ,尚 可 規 畫lj興 建數 萬 戶 住 宅 提 供 予 中低收人

戶 ,達 到 利 用公有土地 ,健 全都市發展 之特定 目的 。古文絕非僅

如呈 請 釋 憲 者 所 言 ,獨 厚 特 定 人 士 而 已 ,而 是 一 個 政 府 、人 民

、原眷 戶 三 嬴 的政策 。

按 政 府 興 辦 各 種公共 工 程 或 是 取 得 國宅 用 地 時 ,都 訂 有地上

物 、農 作物 拆遷補償以 及人 口搬遷費 、救 濟金等措 施 ,如 今政

府 要 將 眷 村 這 些 低 度利 用 的 土 地 釋 出 ,而 所 訂 出 的 補 償 作法 ,

亦是以現行 拆 遷補償葯架 構 研擬制訂 的 ,更 何 況這些 老舊眷村

改建以後 ,其 中有三百 餘公 頃被蓋心篇公共設 施 的用 地 ,可 以釋

出提 供 予 需 地 機 關開 闢興 建 ,更 能 節 省 這 些 用 地 取 得 經 費 ,同

時在眷 村 改建完成以後 ,將 有結 餘預算 供作低 收人家 庭居住
一
資

∼ 6∼



�
速 、,不 但不用士曾加人 民賦稅 ,更 不用政府發 行公 債 ,在 政策執

行面與財 源第措上 ,都 是雙嬴 的 。且政府溈肆 應各 類 族 群對住

毛一不 同 的需要 ,訂 有各種作法 ,所 以政府住宅政 策 是 多元化的

,而 眷村 改建也是其 中的一環 ,但 是眷村 改建係 以 都市 更新篇

手 段 ,重 新 整合土地資源 ,增 加土地利用效益 ,與一 般 國 民

,或 勞工 、農漁 民等候政府配 售價才′各低廉住宅 之需 求 有 所不同

,況 且眷 改工作是政 府當前階段性 的施政工作 ,因 此 ,改 建條

例是一 個落 日條款 ,改 建完成 以後就不 再有 老雈眷 村 問題 ,所

以才訂定特另l」 法辦理眷村 改建 。

另政 府於 《國軍老舊眷村 改建條例 》中 ,雖 對 於 軍 眷 戶定有

合理 照顧措施外 ,相 對亦需設有合理 之限制 條款 ,以 免政府制

定政 策 之 良善美意落空 。惟上 開限制須有 其合 理 之界 限 ,以 落

實憲法 第十 五條 :「 人 民之生存權 、工作權及財 產 權 ,應 予保

障 」之規定 。 《國軍老舊眷村 改建條 伊lj》 中對 住 宅 產權 移轉作

五年 之限制 ,即 對於眷戶 之轉讓作合理 之限制 ,上 開規 定 已較

《國 民住毛一侏例 》第十九條二 年 限制轉讓期 間更 治 嚴 格 ,實 已

足以落實政 府政策 之美意 ,且 亦保障人 民之財產 權 。

末按 對眷 村 改建工作 ,採 行 只租不賣或無 償借 住 時 ,在 整體

興建 住宅 成本 無法 回收或長 時間分期 回收情 形下 ,符 增加政府

財政負擔 ,不 利於政府或人 民 ,故 《國軍老舊眷村 改建條例》

採以眷村土地高低價位平衡原則 ,由 政府與眷戶共 同負擔方式

改建眷村 ,不 但可以減少政府財政上之支出及負擔 ;況 改建眷

村 ,尚 可以達到有效利用土地 ,促 進都市發展及解決租 、借 、

7



U︶ 〔′ 、．
一

占用 土 地 問題 等 目的 ,以 拆 除舊 舍補償安 置 原眷 戶葯輔 。實與

地方政府舉辦公共工程補償安置拆除戶及政府補助勞工解決居

住需要無異 ,均 係基於特定公共之 目的 ,並 非特居lJ便 惠照顧軍

眷而葯差別待遇 ,更 無違反惡法之平等格可言 。

(三 ) 、依 《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》所規定 ,即 使同葯軍眷戶

．亦違反平等 原則 ,實 葯不明膫事實所耗 之攻詰 工

按 「國軍老笛眷村改建侏例 」第三條之規定 ,以 六十九年十

二 月三十一 日之時間點 ,係 因眷村多祹政府預算所興建 ,葯 符

政府規定建築物耐用年限報歷規定 ,乃 以本 時間點篇限 ,以 免

不日本規範之國軍職務官舍援引改建 ,亦 係符合現行法令之規

定 ．並無違反憲法第七條之平等權 。

再者本條例所稱 原眷戶 ,依 同條第二項規定 ,指 領有主管機

關或其 所屬權資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

老舊眷村住戶 ,並 不受上開時間點之限制 而使眷 戶於改建權益

上有 所差別 。

另老舊眷村 原眷戶經查共計六四 、三八一戶 ,依 階級區分將

級一 、二八三戶 (二 %) 、校級二五 、八四 0戶 (四 O%)

尉士官級三七 、二五八戶 (五 八熪 ) ,依 前述 之 比例 ,眷 改侏

例並無特別 照顧高階或家庭生活狀況頗佳者 。

末按立法委 員所提 「信義新城 」社區 ,經 查 葯依舊制改建之

眷村 。由於舊制係以單村原地 改建 ,作 法有欠 過延 ,是 政府葯

了改善舊帶l」 之缺失 ,乃 制定眷村改建條例 ,以 使眷村改建工作

,更 具股落實照顧眷戶之美意 ;另 查前開土地依都市計盡編定

葯住一毛區 ,並 非商業區 ,恐 有誤解 ,特 予澄清 。

∼ 8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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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一「國 軍 老 舊眷 村 改建 條 例′」是 否 違 反 憲法 第七條

之 平 等 權 問題 ◤謹 再 提 出補 充說 明如 次 :  :

r立 法 委 員 蘇 煥智 等 ｝,為 :「 國軍 老 舊 眷村 改建條

例 」｜規 定 贈 配 眷 舍 之 坪 數 ;捨 生 活 實 際 需要 ,以 退

伍 時之 職 階高 低 為 標 準

一

′有違 憲 法 第

一

條 平 等權 規

定之 嫌 ﹉提 請 大 法 官加 以 解釋 .乙 節 ∴並 非確 論 :

◥ 查 國 軍 老 舊 眷 村 係 政﹉府 遷 臺初期 ;,為 使 成 守本外

島地 區 之 ′官 士能 安 心 服 役 ,對 其 眷 屬 所採 取 之 安

頓 措 施 ;由 於′早 年 各 機瀰 對 眷 屬 宿舍 或 職 務 宿舍

之 .分 配 均′未訂 定 統

一

作 法′;各 部 隊在 整 頓

一

備 戰

任 務 之 迫 切 j需 求 下
一

爰′按 成 軍﹉固有 軍 中倫 理 ,依

職 缺 編 階作 ｝為 分配 :眷 舍 之 基 礎 ,′以 安 眷 心 。 ;
只 政 府 遷 臺初 期．由於 財 政

一
困難

一

,眷 舍 多屬 克難 建 造

或接 收′日遺

一

多半 為 臨 時性 簡﹉陋之 建 築 ,經 年使

一用 後 ｝陸續 r坍 塌 ∴⋯損 壞 ;,不 ｜堪 居 住 ,因 此 ．政 ;府

〔白:民 國六 十 九 年 起 修 訂
一

一

國軍老 舊春 村 重建 試 辦

期 潤 作 業要 ;點 」 乙種‥｜進行 春 村 改建 一 作 ′,該 ;要

點 中一對′原 眷 戶 輔 導
｝
購 ;宅 標 準 明一訂 為 將 級 三 十 四坪

、上校 三;十坪︷ 中校∴以下軍一官

一

十六坪 、士官 (

士 官長 )、 士兵二 十四坪等四種 ,是 為按職缺編

階作 為 輔 導購 宅標;準 之基∵礎 規範 名

乓眷村 重建試 辦:工 作′執╮行 以來 ,因 尚有五百餘個村
,．由於 法源 ﹉土地′

權囑
．
、使 用編定 、建 宅資金 、

眷戶意願 等 問一題影 響無法改建 ,遂 經行政 院政務

會談 決議制/定 「∴國軍老 舊眷村 改建條例 」(以 下

簡稱 本條例
一
),澈 底 解決老 舊眷村 改建 問題 。本

一＿1一



條 例 於 制 訂 階段 係 以

響 眷 戶 權 益 下 ,配 合

益 為 原 則 研 議 訂 定 。

型 部 分 ,即 以 上﹉開原

: 明 定 「依 職 缺 編 階 輔

例 施 行 細 則 制 定 階段

量 生 活 實 需後
一
檢 討

輔 導 購 宅坪 型 為 二 十

保 留原
．三 十 的 坪 型 之

與 提 任 耳 代 同堂 ,放

得 申請 :′自費增 購 上 一

嘿 本作 法 係依 既 有 規 範
,舉 凡採 取 統 一坪 型

標 準 ,均 互 有 利 弊 ,

成 與 原 作 法牴 觸 之 原

高 階 原 眷 戶 既 有:權 益

宅標 準╮ 從 而制

一

定 本

之 平 等權 ,從 大法 官

、′四
一

二 號 解 釋 文之

附件 :.

◥ 國′軍 老蓓 眷 村 重 建 試

只 國｜軍 老 舊 眷 村 改建 條

乓 國 軍 老 舊 眷 村 改建 條

四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二

乓 大 法 官會 議 釋 字 第 二

︿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四

既 有 作

都 市 更

其′中涉

貝心

一

於 本

導購;宅

,參

一

酌

提 升 中

八‵、三

作 法 。

寬 中低

階住 宅

及 兼 顧

或 以 階

本 部 經

則 下 ,

,放 寬

作 法 ,

釋 字 第

詮 釋

一

,

辦 期 間

例 。

例 施 行

○五 號

ㄒ 一 號

一 二 號
-2-

法 為 基 礎 ,

新 及 增 加 土

及 輔 導 原 眷

條 例 第 十 六

」之 ′法 源本°

既 有 四 種 坪

低 階 軍 士 官

十 坪 型 ,高

另 同 時 考 量

階之 軍 士 官

坪 型 。

原 眷 戶 實 際

級 、人 口數

權 衡 利 弊 後

兼 顧 實 際 需

中低 階 原 眷

尚 不 致 違 反

二 0五 號 、

應 可 睽 諸 全

作 業 要 點 。

細 則 。

並 在

地 利

戶 購

條 第

兩司;9。

型
．

,一

級 原

階 軍

生 活

級
′
原

需 求

作 為

,在

要 ∵

戶 輔

憲 法

功殳
′
。

不 影

用 效

宅 坪

一 項

本 條

並 考一

眷 戶

官 則

實 需

眷 戶

訂 定

分 配

不 造

保 留

導 購

所 定

一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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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

留
有
案
或
持
有
居
住
證
者
。

口
建
宅
面
積
及
規
格

:
原

答
戶
規
定
馬
刊
叫
∴
叫
只
╮
Ⅶ
、
們
回
建
年
四
種

,
並

一
律
以
國
民
住
宅
規
格
構
建
。

日
配
售
標
準

:

ˊ
∴
將
官

:
卄

四
年
。

′
么
上
校

:
卄

年
。

′
工
中
校
以
下
軍
官

:
廿

六
坪
。



攕
四

)
一

=
官

外
士
官
長
)
—

士
兵

:
卄

四
坪
。

上
列
標
準

,
如

為
退
除
役
官
兵

,
以

退
除
役
當
時
之
階
級
核
計

八
φ
〦
烏
誼
君
雀
屏
坯
需
要

,
生

來
斤
平
人
日
數
只
ㄥ
旦
今
人
)
六

可
以
上
者

〔叫

。
其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
一
者

,
不

得
列
入
計
口
數

:

的
除
配
偶
外

,
非

當
事
人
之
直
系
血
親
智

。

心
當
事
人
之
直
系
血
親
非
共
同
生
活
者
。

u
父

母
小
子
女
已
擔
任
公
職
智
。

∥
子
女
成
年
‘,已

停
領
畚
補
者
‘『

上
列
子
女
成
年

,
因

就
謓
軍
事
院
校
學
生
班
(
未

婚
)
,
在

學
期
間

,
停

伋
答
補
者

,
得

列
入
計
口
數
。
子
女
未
成
年

,
經

查
確
烏
親
生

,
而

無
答
補
者

,
亦

得
列
入
計
口
數
。

懰
原
答
戶
名
冊
呈
報
後

,
如

合
佳
人
口
塔
加
,
或

現
役
官
兵
晉
任
上
階
,
合

於
塘
加
建
努

,
且

房
星
完
成
配
售
之
前
倚
有
餘

m
鬥

!
┤

則
利
到
┤
到
里
報
重
窩
鬧
⊿
闊
綱
鳳
周
┤
出
阠
骴
尸
得
按
前
項
標
準
捨
加
建
年
。

田
原
答
戶

一
戶
兩
舍
者

,
仍

視
為

一
戶
。

內
谷
村
重
建
划
間

,
原

答
戶
全
家
出
國
,
應

按

「
國
軍
在
臺
軍
答
業
務
處
理
辦
法
」
第

一
四
五
條
規
定
申
請
保
留

,
述

期
撤

鋪
配
售
住
宅
權
盆
。

ㄇ
原
答
戶
全
家
死
亡

,
或

無
子
女
之
道
答
政
嫉
不
合
有
答
無
舍
條
件
之
現
役
軍
人

、
或
改
妹
非
軍
人

,
且

已
無
持
有
答
證
之

答
屬
時

,
其

原
有
答
舍
由
列
管
單
位
對
存

,
不

再
改
配

,
輔

建
之
房
屋
得
故
售
其
他
有
答
無
舍
官
兵
或
進
建
之
散
戶
。

｝:
內

原
答
戶
以
安
置
二
樓
以
上

,
並

以
抽
鉣
決
定
戶
號
為
主
。

一
天

一

｝
k
,
╮

二

【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.

、
餘
級
分
配

:

├
依

「
重
建
原
則
」
二
、
獲
得
之
住
宅

,
除

輔
助
原
答
戶
購
琶
外

,
餘

額
按
下
列
優
先
順
序
配
售
之

:

三

。
如
烏
現
役
官
兵

,
以

呈
報
重
建
時
之
階
級
烏
準

。

◣
上
校
級
以
下
軍
官
得
予
培
加
四
坪

,

官
兵
塘
加
兩



四

ˊ
鰷
蜘鰣館
香
載
♀

1
軍

中
編
制
內
兔
嘲
到
圓
〕

蟲
日
銷
觜
棚
毅
圈
崴
雪
周
則
◤

—
土
地

:
原

居
住
答
舍
之
土
地
權
屬
國
有

,
且

烏
都
市
計
畫
住
宅
區
或
商
業
區

h

二
起
價
運
用

:
原

答
戶
逛
離
原
舍
後
,
找

圈
睏
劇
鬧
』
田
地
公
留
男
值
輔
咖
封
腦
宅
p
並

遵
照

「
執
行
要
伍
二
一
土
地
假

款
計
算
與
運
用
」
之
規
定
舞
理
”

A
∵

迷
建
範
團
:
曲

赳
⊿
川
型
科
楜
別
飢
刃

,
以

佛
利
同
倒
〢
鋇
〢
園
割
引
司
刺
州
利
用
ㄕ
。

出
原
巷
戶
輔
助
之
佳
宅

,
由

重
建
之
大
村
餘
額
內
依
本
要
默
執
行
要
領
三
之
規
定
分
戺
之
。

己
盈
售
坪
數

:
稿

替
無
舍
官
兵
及
軍
中
編
制
內
文
職
教
員

,
以

輔
助
瞷
剎
刌
四
羽
別
叫
引
留
四
種

,
曲

叫
靷
叫
筒
的叫
目
郢
本

,
曲

刑
靷
配
匍
欄
司
割
矧
�

。
如
餘
級
中
有
較
大
建
年
之
住
宅
時
〢
亦
得
以
輔
助
原
答
戶
之
配
售
葆
奪
酊
售
給
有
器
無
舍

冒
兵

。

四
為
獎
勵
各
軍
種
(
答

管
)
單

位
提
供
答
村
土
地
績
效

,
餘

級
分
配
時

,
由

本
部
在
照
顧
原
列
管
單
肚
之
原
則
下
酌
情
措
加

配
售
放

。
許
如
餘
額
分
配
作
業
規
定

,
如

附
件

一
。

五

、
一
般
作
法

:

鬥
輔
助
購
宅
之
原
谷
戶

,
自

(
塘

)
建

之
房
屋
得
予
補
仗

八
共
規
定
如
附
件
二
。

日
搬
逃
費

:
由

朗
用
到
細
⊿
〢
㏕
訓
刑
倒
╡
因
利

,
其

發
放
標
準
如
下

:

l
.
搬

逃
補
助
費

:
每

戶
新
堇
幣
四
、
○
○
○
元
(
含

逖
出
、
遷
入
各
二
、
○
○
○
元
)
。

1
房

租
補
助
費

:
自

公
告
規
定
期
限
自
動
搬
選
之
日
起

,
至

房
昱
埃
工
配
售
限
期
進
佳
之
日
出

,
每

戶
每
月
按
省

、
市
及

縣
(
市

)
政

府
之
規
定
標
準
發
給
之

,
一

次
先
發
今
(
一

)
年

,
超

過
之
年
限
,
按

月
核
實
計
發

,
但
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
〞

｝

〔



一
一
Υ
├
一
┤
一在

—
‵
A
�

一
音

,
不

發
再
袖
費

:

卜
拆
士
後
另
輔
助
購
宅
者
。

ㄝ
公
告
搬
逛
之
目
起

,
拒

不
被
逃
影
響
施
工
者
。

△
B
靷

酎
怚
柙
何
各
貝
就
爵
射
◢
昇
月
一日
ㄐ
竄
日
η
引
賦
玔
聞
名
心
州
E
ㄗ

留
謝
◤
初
訊
妲
可
史
Ⅲ
假
出
幫
宙
站
鋁
宙
姑
巴
。

四
你
村
重
建

,
以

獲
得
全
村
答
戶
同
意
烏
原
則

,
少

數
不
同
意
者

,
由

列
管
單
位
會
同
自
治
會
全
力
疏
準
說
服

,
如

琉
準
無

效
,
出

列
管
單
位
依
法
處
理
。

山
┌
牛
戶
之
子
,
奸

昍
常
常
軍
(
士

)
官

現
役
滿
五
年
以
上

,
合

於
有
答
無
舍
燦
件

,
一

於
各
孩
答
村
奉
准

且
田
月

同
居
住
者

,
得

依
其

內
,
係

乎
父
母
共

‧
戶
烏
恨

。
虫
求

一

率
熬
藈
︙蚌一嗎

仍

呼
有
答
無
舍
官
兵
輔

內
原
小
戶
如
‘
健
康
之
理
由

,
經

公
立
舉
院
檢
查
確
有
不
能
攀
登
高
樓
之
證
珌
,
葑

中
請
重
建
卷
村
前
即
有
開
店
證
明
及
事

女
者

、
行
以

一 !
茻

拿
旬
陷
〢耵
一
樓
居
住

‵
所
配
售
二
樓
以
上
之
住
宅
註
錯
∴
其
輔
助
購
宅
之
地
價
款
可
移
作
價
貼

一
櫻
自

備
扶
之
用
$

陷
小
村
白
本
本
部
核
准
重
(
逛

)
建

之
日
起

!
︴

帥
停
止
答
舍
修
繕

、
互
換

、
交
換
及
改
駝
等
作
業
。

內
五
T
芒

)
建

之
原
〈
戶
如
自
願
領
取
百
分
之
七
十
公
告
現
值
輔
助
購
宅
地
價
款

,
而

無
須
本
部
配
售
住
宅
者

,
得

從
其
志

預
。
在
豆
地
可
衣
高
於
本
部
老
舊
各
村
重
建
輔
助
購
宅
款
時
,
超

出
部
分

,
列

入
國
防
部
有
答
官
兵
貸
款
貼
宅
基
金
。

叫
去
洲
劃
┤
剉
)
〡剫
⊿
園
倒
目
┤
矧
趐
劍
靷
㏕
靷
匐
司
∵

一剫
刻
別
割
習
們
┤
本口作
社
寫
㏕
員

,
辦

理
入
祉
手
被
後
【
得
享

有
該
祉
服
務
之
權
盆

吒

ˊ
時
只
巷
戶
於
豶
訂
重
建
同
意
書
(
格

式
如
附
件
三
)
,
如

有
違
背

,
除

收
同
原
配
佇
答
舍
舛

,
並

取
錡
其
輔
助
購
宅
之
櫳
盆

,
必

要
時
伙
法
韻
制
執
行

。

口
〈
舍

及

地

上
物
依

程
序
辦
理
報
發
,
並

得
出
劇
省
月
租

刉
召

期
鬧

刮
劃
伺
』
科

二
囹
劉
刪
劉
帤
狎
母
研
同
拂
阱

,
不

得
異

議

。

一專
建
一而
一

上

時

,

乙
戶

。
如
原
答
戶

(
旦

一
部
砲

比

狅
〦之一止

子
夕
超
一過

一
人
以

守
字

一
九
三
二
三
號
今
修
正

)

五

一́
一



六

口
核
定
列
入
重
建
之
答
村

,
其

原
答
戶
如
因
答
舍
土
地
地
質
狀
況
或
都
市
計
畫
之
原
因
等
特
殊
情
形
不
能
合
併
重
建
者

,
專

案
昱
報
國
防
部
核
辦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一

陸

、
權
責
區
分

一
、
國
防
部
: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 
 

∵二

〢
重
建
谷
村
政
策
之
策
訂
與
指
導
。

日
重
建
聯
合
指
導
委
員
會
及
綜
合
協
調
作
業
組
會
議
之
召
開
及
決
議
案
之
執
行

,
其

重
建
組
織
概
要
表
如
附
件
四
。

日
重
建
崙
村
土
地
用
途
之
變
更
與
讓
售
土
地
費
金
之
分
配
與
解
繳
循
環
運
用
。

剛
重
建
帶
村
有
關
重
建
作
業
費
之
午
取
、
分
配
運
用

,
其

規
定
如
附
件
五
。

田
協
調
省

、
市
政
府
完
成
合
作
運
用
答
村
土
地
重
建
國
宅
協
議
書
之
簽
約
。

內
與
省
市
政
府
合
建
或
國
防
部
自
建
答
村
之
核
定
及
戶
額
分
配
。

陶
重
建
徐
村
督
導
訪
問
如
附
件
六

,
並

辦
理
獎
懲
。

二
、
軍
種
(
列

管
)
單

位
:

〢
組
成
重
建
委
員
會
及
執
行
小
組
人
貫
徹
上
級
重
建
聯
合
指
導
委
員
會
及
綜
合
協
調
作
業
組
之
決
議
一
並
接
受
指
尊

外

▅
呈
報
谷
村
重
建
有
關
答
戶
與
土
地
資
料
如
附
件
七
‥

重
建
答
村
土
地
變
更
用
途
之
呈
報
與
協
調
規
劃
使
用

t
。

四
乘
持

「
重
建
原
則
」/

依

據
重
建
協
議
書
內
容
與
省
市
政
府
完
成
個
案
協
議
報
核
。́

田
重
建
答
村
答
戶
之
疏
處
及
強
制
執
气
。

內
指
導
重
建
答
村
召
開
答
戶
代
表
會
議
及
宣
導
工
作
‥

的
協
調
地
方
政
府
組
成
聯
建
督
導
組
及
答
會
拆
遷
補
償
許
估
小
組
╮︙

進
行
住
宅
工
程
督
導
′一
確
保
答
戶
權
盆
一



人
重
芭
谷
村
原
替
戶
及
餘
級
輔
導

、
抽
籤

。

ω
獎
懲
之
板
討
及
晏
報
。

三
、
重
建
符
村
自
治
會

:

〢
組
成
重
建
促
進
小
組

,
召

開
崙
村
重
建
答
戶
(
代

表
)
大

會
,
提

供
有
關
答
村
重
建
資
料
,
並

早
報
全
村
俗
序
同
意
—
。

〢
單
報
重
建
谷
村
輔
助
答
戶
購
宅
及
因
人
口
超
級
增
加
建
耳
人
員
名
胏

>
但

左
列
人
員
不
得
列
入
一

一
蟲
∴
布
如溜
司
一們持
一俄
尉
們
甮
剖
〢

外
1
古

事
人
退
伍
後
轉
任
公
駐
戊
已
另
配
答
舍
或
中
購
政
府
貸
款
購
宅
者
坤

｝
當
事
人
及
主
谷
死
亡
【
無
避
各
身
分
者
。

↓
無
子
女

、
世
答
故
球
不
合
有
答
無
舍
條
件
之
現
役
軍
人
或
改
嫉
非
軍
人
者

F

｝
全
家
均
出
國
、,
經

查
證
未
依
照

「
執
行
要
領
」
三
、
對
原
答
戶
之
輔
導
內
規
定
辦
理
者
σ

口
谷
戶
反
映
問
題
之
疏
處

。

啊
各
皆
單
位
交
辦
事
項
之
協
調
、
處
理

、
昱
報
。

田
列
席
軍
種
(
列

管
)
單

位
重
建
執
行
小
組
或
重
建
許
審
會
議
並
執
行
決
議

。

未

、
督
導
與
焚
建

一
、m
防

郡
對
列
入
重
建
之
答
付

,
探

不
定
期
聯
合
督
斗

二
、
中
央
及
省
(
市

)
縣

政
府
對
合
作
重
建
答
村
有
功

!

呷

附

則

特

委
員
〕

等

雝

毗
酊
軩

才

一
、
各
軍
種
(
列

管
)
單

位
重
建
袋

,
視

需
要
得
隨
時
召
集
之

,
執

行
小
組
每
二
月
召
開
會
議

七

｛

〡



一八

一
次

,
每

過
向
本
部
綜
合
協
調
作
業
組
電
話
連
縏

一
次

,
提

報
執
行
進
度

,
反

映
眷
戶
意
願
及
請
求
支
援
協
調
事
項
。

二
、
各
軍
毯
單
位
因
重
建
所
用
之
經
費

,
按

「
國
軍
老
舊
答
村
重
建
作
業
費
支
報
運
用
規
定
」
辦
理
。

三
、
五
建
崙
村
之
公
文
會
補

、
虎
理
、
晏
報

,
傳

遞
時
限
為

「
速
件
」
或

「
最
速
件
」
。

四
、
本
作
業
要
點
如
有
未
盡
事
宜

,
悉

運
國
軍
軍
畚
業
務
有
關
規
定
辦
理
之
。



口

r
.
‵
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二
月

軍

老

舊

答

村

改

建

條

例

國

防

部

印



國

軍

老

舊

眷

村

改

建

條

例

條

為

加

照

顧

並

改

有

關

本

條

國

防

代

表

。

成 部 例 法 善 原 速

更

新

眷

戶

都

市

律

之

主

管

為

推
一土
 
 「
國 動 機 規 景 及 國

軍 國 關 定 觀 中 軍

老

舊

眷

低

收

入

,
特

制

為

國

防

軍

老

舊

老

舊

眷

村 眷 部  定 戶 村

改 村 。 本 ,,

住

、宅

地
,

其

他

第

二
條

部

會

事

宜

土

地

使

用

經

濟

效

益
,

地

方

政

一府

取

得

公

共

設

;
本

條

例

未

規

定

者
,

第第

三
條

 
 

本

條

例

所

稱

國

軍

老

舊

眷

村
,
係

指

於

中

華

民

國

六

十

九

年

十

二

月

三
十

一
日

以

前

興

建

完

成

之

軍

眷

住

宅
,
具

有

下

列

各

款

情

形

之

一

者
:

一、
政

府

興

建

分

配
者

。

二
、
中

華

婦

女

反

共

聯

合

會

捐

款

興

建

者

。

全 字 中

文 第 華

三 八 民

十 五 國

條 ○ 八

號 總

今 統

公 華

布 總

提

心高

協

助

條

例

改

建

建

推

十

五

年

二

月

五

日

O
o
一

一
七

 
一
 
一二

○

,
應

由

國

防

→郡
長

邀

集

相

關

行

委

員

會

」

負

責

協

調

推

動

興

建

施

用

適

用
一
—

I



=
一

、
政

四
、
甘
六

本

條

、之

國

國

軍

冊

報

、王
管

適

用

法

有

原

眷

之

權

權

益

一比
、ㄛ

前

項

生

之

)
一

血
,

主

管

相

近

價

購

提

供

經

主

所

稱

眷

舍

舊

眷

行

政

關

為

地

之

規

一疋

古子
女
羽

。
原

但

於

情

形

女

人

起
=
一

期

均

關

辦

採

整

地
,

由

眷

關

認

、尸
,

憑

證

地

及

︴足

。

國

軍

土

地

制

。

依

本

一化

、Υ

院

核

得

由

一一
人

內

,

承

受

軍

老

區

規

定

變

興

建

者

有

主

堂
日
、之

營

地

第

四
條

第

五

條

第

六

條

地 條 受 事 偶 受 宅 財 及 應 核

或 件  權 發  均 其 款  產 不  列  發

土 者 機 逾 日 子 之 。 益 戶 關 營 機 經 老 軍 例 他 府

依 體 理 喪 個 數 者 行 眷 承 之 國 執 院 村 居 原 管 土

規 分 國 失 月 在 ,政 戶 購 限 有 行 核 土 住 眷 機 地

不 或 係 定 戶

適 公 指 者 自

用 文 領 。費

老

舊

眷

村

改

建
,
得

運

用

國

軍

老

舊

眷

村

,
興

建

住

宅

社

區

或

為

處

分
,
不

受

國

有

條

例

者
,

定

眷

其

子

以

上

以
全
曰

之

權

舊

眷

劃
,

更

為

興

建

由

配

村

改

女

承

者
,

面

協

)
一

血

。

村

改

並

運

適

當

、之
住

偶

承

建

計

受

其

應

於

議

向

由

政

權

益

,
發、尸

與

機

關

配

偶

表

示

一化

、t
法

惰

一
人

承

建
,

用

既

使

用

。

管

機

關

或

其

所

屬

權

國

軍

老

舊

眷

村

住

戶

之

名

稱

、
位

置
,
主

主 原 權 畫 受 宅

管 眷 益 後 其 及

由 均

應

按

眷

村

分

布

位

置
,
依

有

眷

村

土

地

、
不

適

用

營

分

區

或

用

地
,
集

中

興

建

責

機

關

管

機

關

府

給

與

輔

助

購

2

,
餘

均

不

得

承

生

原

眷

戶

與

配



住

、毛

社

區

。

興

建

住

宅

社

區

之

土

地
,
以

非

屬

商

業

區

且

單

位

地

價

公

告

土

地

現

值

在

一
定

金

額

以

下

者

為

限

。

前

項

單

位

地

價

公

告

土

地

現

值

之

一
定

金

額
,
由

主

管

機

關

定

之

第

七

條

第

八
條

第

九

條
當

地

,
依改

建

行

政

春

村

經
費

別

預

值

作

餘

部

︴下

計

一下

發

條

例

屬

都

、府

為

金

(

定

之

軍

老

地

及

應

。

條

例

程

序

、之
收

為

改

分 價 算 本 支 土 國 院 基 政 非 本 都 都

不 舊 。 以 辦 市 辦 展 畫
〦
〡

、亡一.辦入建

下 理 計 理 下 區

簡 國 畫 改 ,內

稱 軍 範 建 得 非

辦

理

;
歲列

.
,

金

。
屬

住

依

都

圍

者

老

舊

改

建

改

建

之

國

人

按

行

政

歲

出

之

編

眷
村

改
建

資

金

應

以
第

四
條
報

經

行
政

院

核
定

之
老
舊

適

用
營

地
處

分

得

款

運

用
辦

理
,
不

得

另

行
動

支
其

它

基 編 理 畫

列 院 有

宅

區

之

眷

地

及

不

適

用

營

地
,
在

不

影

響

、下

計

書
一
法

第

二
十

七

條

變

更

為

住

宅

區

後

,
依

有

關

法

令

變

更

為

建

築

用

地

。

眷

村

改

建

工
作

,
應

設

置

國

軍

老

舊

眷

村

3

基

金
)
,
其

收

支

保

管

及

運

用

辦

法
,
由

老

舊

眷

村

土

地

處

分

收

支
,
循

特

核

定

眷

村

土

地

當

期

公

告

土

地

現

除

原

眷

戶

之

輔

助

購

宅

款

外
,
其



第

十

條

第

十

一
作

改

一下

)

、是

日

、足

者

期

公

理

規

一再

供

改

建

余∴
↑

列

項

歲

基

金

政

院

或

鄉

一〈
個

除

公

土

地

項

土

、之
限

建

基

眷

村

管

機

用

。

ㄦ牙

四

式

處
一、
獎

二
、
委

一二、
與

四
、
以

出

部

週

轉

核

一冗

(
鎮

月

內

共

設

現

值

地

出

制

。

金

得

改

建

關

對

分

所

、乏
用

一之
國

、
‵下

擬

一定

施

用

讓

售

住
口

,

老

舊

有

者

書
一

,

外
,

管

機

受

土

權

屬

級

地

老

舊

政

︴府

建

基

十

五

省

(

政

府

村

改

將

其

。及

各

方  之 主 作 改 則 前 告 ,起 有 行 建 前

不 主 地 計 ︶ 軍 。列

地 關 各 執 ,眷
法 移 級 行 應 村

第 撥 地 國 由 土

二 改 方 軍 各 地

條 全 應 眷 方 為

條

第

理
:

勵

民

託

民

省

(

信

託

運

用

資

金

前

項
二
項

之

土

地
,
除

主

管

機

關

白

行

改

建

外
,
得

按

下

間
參

與

投
資

興
建

住
宅

間
機

構

興
建

住
宅

社

區

市
)
、

縣

↑
下
)
政

府

方
式

與

公

、
民
營

開
發

作

興

建

國

民

住

宅

司

合

作

經

營

、
處

原

眷

戶

之

輔

助

購

宅

款

在

未

支

用

前

,
得

移

國
有

不
適

週

轉

之

用

週

轉

金
,

得 ,用

編 於 營

列 適 地

級

政

府

處

理

得

款
,
循

特

別

當

時

機

繳

還

國

庫

。

特

別

預

算
,
供

作

國

.
工

有

、
縣

(

於

本

條

例

施

行

建
,
逾

期

未

擬

土

地

以

繳

款

當

財

產

管

預

算

程

軍

營

舍

公 合 。 社

區

。

。
分

及

管

4



第

十

第

十

三

條

理

。

五
、
辦

理

標

售

或

處

分

。

前

項

第

一
款

、
第

二
款

、
第

四
款

、
第

五

款

音
先

辦

法
,
由

主

管

機

關

定

之

。

二
條

 
 

第

四
條

第

二

項

之

土

地
,
除

 
配

售

子

原

眷

戶

、
價

售

子

第

二

十

三

條

之

違

占

建

戶

及

第

十

六

條

之

中

低

收

入

戶

者
,
依

、房

屋

建

造

完

成

當

期

公

告

土

地

現

值

計

價

外
,
其

餘

土

地

應

以
專

案

提

估

方

式

計

價

。改

建

基

一、
循

預

二
、
基

金

三
、
本

基

四
、
基

金

五
、
處

分

六
、
眷

村

償

金

社

有

關

八
、
貸

放

九
、
其

他

金

資

算

程

財

產

金

孳

運

用

或

經

土

地

來

源

如

之

撥

入

用

所

得

收

入

。

、之

收

益

改

建

完

人
口
公

共

°眷

村

改

建

之

原

眷

戶

自

備

有

關

收

入

。

入

 
。

收

入

。

配 營 後 息 運 序 金

．
．日‥

!
一

ㄔ
一款

下
:

款

。

。。成

之

心房
舍

價

款

收

入

。

工
程

拆

遷

有

償

撥

用

價

款

及

地

上

物

補

贈

收

利

息

5



第

十

四

條

第

十

五

條

第

十

六

條

資

貸

款

第

二
十

眷

戶

貸

村

改

建

所

經

管

作

為

照

出

。

項

輔

助

購

宅

。土

地
,
經

改

人
家

庭

居

住

改

建

基

金

之

用

途

如

下
:

一、
興

建

工

程

款

及

購

地

開

發

費

用

之

支

出

。

二
、
投

資

參

與

住

宅

及

土

地

開

發

計

書
一
經

費

。

三
、
有

關

基

金

管

理

及

總

務

支

出

。

四
、
改
建

基

地

內

原

眷

戶

搬

遷

費

—
房

租

補

助
費

,
及

地

上

物

拆

除

費

、
違

占

建

戶

拆

遷

、
補

償

、
訴

訟

、
強

制

執

行

費

用

支

出

五
、
建

一〈、
本

戈

輔

八
、
其

改

建

部

分

另

、足

興

建

眷

戶

、之
吐迋

築

融

條

例

助

原

他

眷

基

金

,
應、乏

 。
住

、宅

現

任

占

建

息

支

第

二

支

出

支

出

眷

村

低

收

盈

收

政

院

以

原

一二
條

理

之

前

項

價
售
中

低

收

入
戶

之

住
宅

,
得

由

主
管
機

關

洽
請

省

(
市

戶 或 社

顧 之 之 款 條 利

區

配

售

退

伍

時

及

中

低

款

補

助

支

出

。

建

經
營

處

理
後

所
得

之

之
資

金
,
其

辦

法

由

行

星 ;限
餘 並 。

原

眷

戶

以

一
戶

為

之

職

缺

編

階

為

準

收

入
戶

;
如

有

零

每

戶

配
住
三

坪

型

得

價

售

子

第

二
十

戶

由

主
管

機

關

處

6



第

十

七

條

第

十

八

條

第

十

九

條

第

二
十

條

、
    ︶

。

管 國

第 理 民

設

置

、下

)

換

分

法

第

七

條

肉

同

地

現
、
住

上

者

未

達

為

限

一 珀
〈

本

條

業

、

軍

老

府

應

軍

老

者
,

十

五

定

之

眷

戶

改

建

總

額

興

建

原

眷

地

總

項

原

其

有

一宅

社

興

建

務

設

眷

村

合

眷

眷

村

雙

方
、

第

希

 

。

獲

之

國

軍

分

之

本

及

無

須

一之

不

、尸

自

足

、耶

區

配

售

、之
住

宅

施

及

其

土

地

為

村

改

建

或

不

適

同

意

後

三

十

四

住

、宅

主

管

機

關

價

購

,
並

依

國

民

住

、毛

條

例

規

、展

辦

理

配

售

,前 房 ,宅 值 期 原 規 二 合 國 政 國 商 依

不 眷 價 戶 成 百 之 可 限 條 經 舊 配 舊 服 例 住

坪

型

辦

法
,
由

主

管

機

關

社

區
,
得

視

需

要
,
依

都

他

建

築

物
,
並

得

連

同

土

公

共

設

施

用

地

者
,
省

(

計

書
一
優

先

辦

理

拆

遷

補

償

用

營

地
,
因

整

體

規

劃

必

,
報

其

上

級
機

關

核

定

之

條

之

一

、
第

一
百

零

四
條

、之
 。

計

畫

法

規

標

售

。

)
 
、
縣

(

與

鄰

地

交

不

受

土

地

片矛

一 百
零
 
7

改 擔 ,自 坪 九 眷 購

建 部 由 備 型 點 村 宅

基 分 原 款 計 三 土 款

總 。 撥 額 並 地

輔

助

老

舊

、六
十

配

住
.

負

擔

足

款

行

負

分

由

,
 

以

地
,

為

分

算

之

.
,
超眷

戶

,
口

取

金

補

各

直

依

國

配

總
。
分

出

‵耶

自

行

古同
以

助

。
轄

、下

有

土

額
,

配

幼
吋

分
,

負

擔

、房

地

轄

區

生
口
土

、尸
數

價

以

金
,

及 ,需 。 市 地 市 定

縣

(
一
下

)

可

計

價

公

按

其

原

眷

達

房

地

總

入

改

建

基

價

百

分

之

二
十



原

眷

戶

可

獲

得

之

輔

助

購

宅

款

及

白

備

款

負

擔

金

額

,
依

各

春

村

之

條

件

,
於

規

劃

階

段
,
由

主

管

機

關

以

書

面

向

原

眷

戶

說

明

之

中

購

宅

款

余ㄥ
叩

、宅

款

者
,

住

憑

法

院

、尸
,

標

準

價

格

、宅
條

存

證

原

眷

戶
,

價

之

差

額

住

宅
,
自

依

原

坪

型

原

眷

戶

自

領

取

前

條

核

算

輔

助

行

負

擔

。

之

輔

助

購

第

二
十

一

第

二
十

二
條

第

二
十

三
條

違 者 所 定 之 改 機 、後 原 同 改 遷 戶 與 費

戶 。 違 供 洽 金 比 之 執 權 建 眷 從 承 價 住

請

自

,
其原

眷

後

搬

規

劃

對

不

證

及

站
↑
足

改

建

主

管

,
由價

售

例

規

前

項

有

案

前

項

增

加

申

請

放

棄

者
,

建

之

意

改

眷

戶

強

制

處

分

關

應

建

基

,
並

,
提稱

之

為

限

占

建

、毛

坪

購

房

購

改

其

意

村
,

、乏
眷

σ一血
,

行

。

眷

村

昭
小
苦
田

予

以

請

省

優

惠

占

建

型

之

地

總

建

之

願

。

其

原

、尸
,

收

回

及

第

地

地

補

償
(
小
下

貸

款

、尸
,

四
條

、万
政

後

拆

)
 
 
 
 

、

。以

本

條

例

施

行
前

,
經

主

管

機

關

應

於

主
管
機

關

通
知

搬
遷

之

日
起

六

個

月

眷

戶

有

四

主

管

機

關

該

、房

地
,

願 由 仍分

之

三

以

上

同

意

改

建

得

逕

行

註

銷

其

眷

舍

居

並

得

移

送

管

轄

之

地

方

之

不
適

用
營

地

上

之
違

占
建

府

舉

辦

公
共

工
程
拆

遷

補
償

遷
,
提

供
興
建

住
宅

依

成

本

縣

T
下

)
政

府

比

照

國

民

住

8



｛

遷

騰

管

轄

由

主

登

記
、
贈

前

項

當

地

所

有

由

主

前

項

徵

一房

本

條

眷

戶

,
逾地

方

機

關

日

起

或

交

止

處

地

登

第

一

機

關

售

住

稅

及

第

三

分

而

於

建

關

辦

記

時

、之
住

妨畢↑
｛几

稅

。

一
項

﹍房

屋
妨朵

｛
几

理

土

,
並

、宅

,

工

後

肉

搬

移

送

第

二
十

四
條

產

權

出

典

囑

託

、艮

物

第

二
十

五

條
,
免

第

二
十

六

條

第

三
款

之

軍

眷

住

宅
,
其

使

用

人

不

所

有

權

狀

者
,
比

照

原

眷

戶

規

定

辦

具

原

理

之

第

二
十

七

條

 
 

國

軍

老

舊

眷

村

土

地

權

屬

為

省

(
市

)
有

、
縣

(
市

)
有

、

鄉

(
鎮

、
市
)
有

者
,
各

級

地

方

政

府

辦

理

改

建

時
,
其

土

地

計

價

、
規

劃

設

計

、
配

售

標

準

、
租

稅

減

免

等
,
應

依

本

條

例

規

定

辦

理

。前

項

各

級

地

方

政

府

辦

理

改

建

時
,
依

第

二
十

條

規

定

辦

理

、π工
、之管、之與林

本
土權管配屋例身

領 條 地 宅 配 次 記 分 換 未 配 法 期

有 第 價 建 售 登 機 ,。 滿 售 院 未

搬

遷

者
,
由

主

管

機

關

收

回

土

地
,
並

得

裁

定

後

強

制

執

行

。

之

住

宅
,
除

依

法

繼

承

者

外
,
承

購

人

自

五

年
,
不

得

自

行

將

住

宅

及

基

地

出

售

、

工
交

屋

後
,
由

主

管

機

關

列

冊

地

所

有

權

移

轉

登

記

及
建

築

改

為

禁

止

處

分

之

限

制

登

記

。

免

徵

不

動

產

買

賣

契

稅

。

,
在

產

權

未

完

成

移

轉

登

記

前

9



&
平

宅

補

助

。

第

二

十

八

條

 
 

本

條

例

定

改

建

之

眷

改

建

之

眷

村

一、
有

原

土

地

一一、
空

置

眷

地

地

現

本

條

例

依

本

條

例

規

第

二
十

九

條

 
 

本

條

例

第

三

十

條
 
 
 

本

條

例

自 施 定 施 值 ,及 現 眷 ,村 施
一了

〞
/
∥其、尸值分生

〈
計行辦行公

房 :理 之

已 及

、之

日

依

國

土

地

原

地

計

繳

期

規

土

地

價

。

前
,

理

。

細

則

布

日
,
已防

一部

計

價

改

建

地

價

劃

建

價

款

、冗
成

原

規

標

準

眷

村

、毛
眷

一
次

改

建

︴定

辦

如

下

,
 

以

眷

村

。

但

院

核

核

、展

經

行

政

院

核

定

遷

建

騰

空

之

眷

村

土

地
,

,
由施

行

主
管
機

關
定

之

。

己

報

行

政

報

行

政

院

屋

建

造

完

成

當

期

公

告

地

與

已

核

定

繳

清

者
,
按

遷

村

尚

未

騰

空

之

繳

款

當

期

公

告

土

l0



第

一
條
 
 

本
細
則
依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改
建
條
例
(
以

下

簡
稱
本
條
例
)
第

二
十
九
條
訂
定
之

。

小余

天

國

軍

老

舊

春

村

改

建

條

例

施

行

細

則

參
照
國
民
住
宅
出
售
出
租
及
商
業
服
務

設
施
暨
其
他
建
築
物
標
售
標
租
辦
法
第

四
條
規
定

,
明

定

「
中
低
收
入
戶
」
之

條
件

,
以

利
適
用

。

本
條
例
第

二
十
九
條
規
定

:
「

本
條
例

施
行
細
則

,
由
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
。
」
爰

引
據
為
本
細
則
訂
定
依
據

。

說

明

第

二
條
 
 

本
條
例
第

一
條
所
定
中
低
收
入
戶

,
應

符
合

下
列
各
款
條
件

:

一心女
子
年
滿

二
十

二
歲

,
男

子
年
滿

二
十
五

歲
,
在

當
地
設
有
戶
籍
者

。

二
—本
人

、
配
偶
及
其
共
同
生
活
之
直
系
親
屬

,
均

無
自
有
住
宅

。

三
、符
合
行
政
院
公
告
之
收
入
較
低
家
庭
標
準

者

。



第

三
條
 
 

一本
條
例
第

二
條
第

二
項
所
定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
改
建
推
行
委
員
會

(
以

下
簡
稱
推
行
委
員
會
)
,

由
國
防
部
部
長
為
召
集
人

,
委

員
十
三
人

,
由

國

防
部
副
參
謀
總
長

、
常
務
次
長

、
總
政
治
作
戰
部

主
任

、
行
政
院
副
秘
書
長
及
內
政
部

、
財
政
部

、

法
務
部

、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
、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
員
會

、
行
政
院
公
共

工
程
委
員
會

、
臺
灣
省
政
府

、
臺

北
市
政
府

、
高
雄
市
政
府
副
首
長
級
人
員
擔

任
之

,
負

責
協
調
推
動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改
建
事
宜
o

推
行
委
員
會
開
會
時

,
由

召
集
人
為
主
席

,

必
要
時
得
邀
請
專
家
學
者
列
席

,
召

集
人
不
能
出

席
時

,
由

召
集
人
指
定
委
員

一
人
為
主
席

。

明
定

「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
改
建
推
行
委
員

會

」
之
組
織

及
開
會
方
式

。

第

四
條
 
 

依
本
條
例
第

四
條
列
冊
報
經
行
政
院
核
定
之

國
軍
老
在
眷
村
及
不
適
用
營
地

,
其

土
地
屬
國
有

者
,
應

由
主
管
機
關
列
冊

,
囑

託
當
地
土
地
登
記

機
關

,
將

管

理
機
關
變
更
登
記
為
國
防
部
總
務
局
。

明
定
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
及
不
適
用
苦
地
之

國
有

土
地

,
其

管

理
機
關
變
更
應
辦

理

、之
程
序

。



第
七
條
 
 

本
條
例
第

八
條
第

一
項
所
定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
改
建
基
金
(
以

下
簡
稱
改
建
基
金
)
,
為

預
算
法

第

四
條
第

二
款
第

四
目
所
定
之
非
營
業
循
環
基
金

,
以

國
防
部
為
主
管
機
關

。

第
六
條
 
 

行
政
院
核
定
春
村
改
建
計
苦
一前

,
原

眷
戶
與

其

配
偶
均
死
亡
者

,
其

子
女
準
用
本
條
例
第

二
十

三
條
第

一
項
規
定
處

理

。

前
項
子
女
人
數
在

二
人
以
上
者

,
應

於
主
管

機
關
公
告
眷
村
改
建
計
苦
三

日
起

三
個
月
內

,
以

書

面
協
議

,
向

主
管
機
關
表
示
由
其
中

一
人
承
受

拆
遷
補
償
費

、
價
購
住
宅
及
優
惠
貸
款
等
權
益

,

逾
期
喪
失
其
承
受
之
權
益

。

第

r
工

條
 
 

本
條
例
第

四
條
第

一
項
之
土
地

,
經

有
償

撥
用
者

,
其

土
地
價
款
循
特
別
預
算
程
序

,
撥

充
改
建
基
金

。

明
定
本
條
例
所
設
改
建
基
金
之
性
質
及

主
管
機
關

。

行
政
院
核
定
眷
村
改
建
計
苦
一核
定
前

,

原
眷
戶
與

配
偶
均
死
亡
者

,
其

子
女
不

得
享
有
原
眷
戶
之
權
益

,
惟

為
順
利
推

行
眷
村
改
建

工
作

,
爰

明
定
其
準
用
本

條
例
第

二
十

三
條
第

一
項
規
定
處

理

。

明
定
本
條
例
土
地
經
有
償
撥
用
者

,
其

價
金
之
撥
充
方
式

。

｜

〡

︳
︳



一
 
.

第

八
條
 
 

本
條
例
第
九
條
特
別
預
算
之
歲

入
,
以

本
條

例
第

四
條
經
行
政
院
核
定
眷
村
土
地
當
期
公
告
土

地

現
值
為
基
礎
作
價
編
列

。

前
項
土
地
作
價
之
方
式

,
屬

計
畫
興
建
住
宅

社
區
者

,
以

公
告
土
地
現
值
預
估
調
幅
後
之
總
值

作
價

;
其

餘
土
地

,
以

預
估
處
分
後
可
獲
價
款
作

價

。

一
、
依
本
條
例
第

八
條
第

二
項

:
「

國

軍
老
舊
眷
村
改
建
資
金
應

以
第

四
條

報
經
行
政
院
核
定
之
老
舊
春
村
土
地

及
不
適
用
營
地
處
分
得
款
運
用
辦
理

,
不

得
另
行
動
支
其
它
經
費
支
應

。

」
之
規
定

,
眷

村
改
建

經
費
應
屬
專

款
專

用
性
質

,
無

需
國
庫
另
籌
財
源

。
又
為
使
眷
村
改
建

工
作
透
過
審
監

、
立
法
機
關
監
督

,
達

到
政
府
施
政

公
開

、
透
明
之
原
則

,
並

於
本
條
例

第
九
條
明
定
辦
理
改
建

國
有
老
舊
眷

村
土
地
處
分
收
支

,
應

循
特
別
預
算

程
序
辦
理

,
茲

為
補
充
說
明
歲

入
預

算
編
列
方
式

,
爰

參
酌
改
建
經
費
專

款
專

用
之
立
法
意
旨

,
明

定
本
條
例

第
九
條
特
別
預
算
歲

入
收
入
作
價
編

列
之
方
式

。



第
十
條
 
 

各
級
地
方
政
府
依
本
條
例
第
九
條
第

三
項
擬

明
定
本
條
例
土
地
權
屬
為
國
有
以
外
之

由
於
老
舊
眷
村
原
眷
戶
大
部
份
年
紀
已

邁
,
且

平
日
所
得
有
限

,
爰

參
照
現
行

國
軍
有
眷
無
舍
官
兵
貸
款
自
購
住
宅
及

低
價
位
地
區
老
舊
眷
村
之
改
建

,
亦

比

照
中
央
公
教
人
員
貸
款
利
率
作
法

,
子

以
辦
理
三
十
年
期
之

一
百
萬
元
貸
款

。

二

、
由
於
眷
村
改
建
土
地
公
告
土
地
現

值
調
整
屬
地
方
政
府
權
責

,
且

改
建

計
苦
一處
分
之
土
地
價
款

,
依

本
條
例

規
定
必
須
經
提
估
手
續

,
方

得
出
售

,
因

此
預
算
編
列
過
程
無
法
精
確
計

算
,
爰

採

以
公
告
土
地
現
值
預
估
調

幅
後
之
總
值
及
預
估
處
分
後
可
獲
價

款
作
價
之

。

第
九
條
 
 

改
建
基
金
對
承
購
本
條
例
興
建
住
宅
社
區
之

原
眷
戶
辦

理
貸
款
之
利
率

,
比

照
中
央
公
教
人
員

輔
助
購
置
住
宅
貸
款
利
率
辦
理

,
其

貸
款
總
額
每

戶

以
新
臺
幣

一
百
萬
元
為
限

,
貸

款
期
限
三
十
年

,
按

月
平
均
攤
還
本
色

。



定
之
改
建
計
苦
一
 
應
函
送
主
管
機
關
轉
報
行
政
院

備
香
一前

項
改
建
計
苦
一
 
應
包
含
改
建
起
迄
時
間

、

改
建
方
式

以
及
輔
助
原
眷
戶
購
宅
方
法

、
達
占
建

戶
處

理
措
施

。

公
有
土
地

,
地

方
政
府
應
擬
定
改
建
計

書
乏

程
序
及
其
內
容

。

第
十

一
條
 
 

‧本
條
例
第
十

二
條
所
定
房
屋
建
造
完
成

,

以
主
管
機
關
核
定
建
築

工
程
完
成
日
期
為
準

。

第
十
三
條
 
 

為
配
合
眷
村
改
建

,
原

眷
戶
應
於
主
管
機

關
公
告
期
間
肉
搬
遷

,
未

於
期
限
肉
主
動
搬
遷

者
,
視

為
不
同
意
改
建

,
由

主
管
機
關
依
本
條

一
條
 
 

—本
條
例
第
十

二
條
所
稱
土
地
應

以
專
案
提

估
方
式
計
價

,
係

指
逐
案
查
估
之
土
地
價
格

。

前
項
土
地
估
價
作
業
要
點

,
由

主
管
機
關

、足
之

。

第
十

一
、
明
定
本
條
例
原
眷
戶
搬
遷

!
房

租

補
助
費
之
發
給
標
準

。

二
、
有
關
搬
遷
補
助
費
之
標
準
係
比
照

明
定
本
條
例
第
十

二
條
所
定

「
房
屋
建

造
完
成
」
之
時
點

,
俾

資
達
循

。

明
定
本
條
例
第
十

二
條
土
地
專
案
提
估

方
式
計
價
之
意
義

及
其
作
業
規
定

。



第
十

四
條
 
 

原
眷
戶
於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內
自
行
增
建
之

房
屋

,
由

主
管
機
關
按
拆
除
時
當
地
地
方
政
府

舉
辦
公
共

工
程
拆
遷
補
償
標
準

,
予

以
補
償

,

例
第

二
十

二
條
規
定
處
理

。

前
項
原
春
戶

一
次
搬
遷
者

,
發

給
每
戶
新

臺
幣

一
萬
元
搬
遷
補
助
費

;
就

地
改
建

,
或

配

合
地
方
政
府
舉
辦
公
共

工
程
拆
遷

,
須

先
行
遷

出
,
再

行
遷

入
者

,
發

給
每
戶
新
臺
幣

二
萬
元

搬
遷
補
助
費

,
並

自
遷
出
之
日
起

,
至

交
屋
之

日
止

,
發

給
每
戶
每
月
房
租
補
助
費
新
臺
幣

六

千
元

。前
項
搬
遷
補
助
費

,
於

核
定
搬
遷
之
日
起

,
由

主
管
機
關
發
給

。
房
租
補
助
費
於
原
眷
戶

遷
曲
後

,
由

主
管
機
關
按
期
發
給

,
每

期
發
放

六
個
月

,
至

交
屋
日
止

,
不

足

一
個
月
者

,
以

一
個
月
計
算

。

明
定
本
條
例
原
眷
戶
自
增
建
房
屋
拆
遷

補
償
計
算
標
準

。
本
項
補
償
計
算
作
法

,
經

依
公
式
換
算
後
結
果
為
負
數
或
琴

中
央
各
機
關
學
校
國
有
眷
舍
房
地
處

理
作
業
要
點
之
規
定
發
給

;
房

租
補

助
費
之
標
準
係
以
現
行
老
舊
春
村
改

建
發
放
之
最
高
標
準
訂
定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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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補
償
坪
數
計
算
方
式
如
下

:

一、現
有
房
屋
總
坪
數

(
含

原
公
配
眷
舍
坪

數
與
白
行
增
建
坪
數
)
,
減

去
原
公
配

眷
舍
坪
數
與
輔
助
購
宅
坪
型

,
等

於
補

償
坪
數

。

二
、由
原
眷
戶
等
款
配
合
政
府
補
助
重
新
整

建
,
或

屬
於
本
條
例
第

三
條
第

一
項
第

三
款
自
費
興
建
者

,
以

現
有
房
屋
總
坪

數
,
減

去
輔
助
購
宅
坪
型

,
等

於
補
償

坪
數

。

前
項
補
償

,
以

房
屋
為
限
,
餘

均
不
辦
理

補
償

。

時
,
不

予
辦
理
補
償

。

第
十

五
條

 
 
,
本

條
例
第
十
六
條
所
稱
坪
型

,
係

指
配
售

住
宅
之
室
內
白
用
面
積

,
不

包
括
共
同
使
用
部

分
及
陽
臺

面
積

,
其

區
分
如
下

:

一、十

二
坪
型

:
四

十
平
方
公
尺

。

一
、
明
定
本
條
例
興
建
住
宅
之
坪
型

。

二
、
各
坪
型
計
書
孟

售
對
象
如
次

:

〢
十

二
坪
型

:
解

寡
無
依
者

。

〢

二
十
六
坪
型

:
達

占
建
戶
或
中
低



第
十
六
條
 
 

本
條
例
第
十
八
條
所
定
公
共
設
施
用
地
之

拆
遷
補
償

,
由

主
管
機
關
會
同
省
(
市

)
、

縣

T
下

)
政

府
或
需
地
機
關

,
實

施
勘
查

、
大
量

,
地

上
物
補
償
金
由
省
(
市

)
、

縣
(
市

)
政

府
或
需
地
機
關
撥
交
主
管
機
關

,
作

為
改
建
基

金

。
前
項
拆
選
範
圍
肉
之
原
眷
戶

,
由

主
管
機

二
、
二
十
六
坪
型

:
八

十

五
平
方
公
尺

。

三
、
二
十

八
坪
型

:
九

十

二
平
方
公
尺

。

咡
三
十
坪
型

:
九

十
九
平
方
公
尺

。

五.
三

十

四
坪
型

:
一

百
十

二
平
方
公
尺

。

前
項
各
款
坪
型
面
積

,
得

彈
性
增
減

百
分

、之
一一 。

收
入
戶

。

目

二
十

八
坪
型

:
尉

官

、
士
官
級
原

春
戶

。

岡

三
十
坪
型

:
校

官

級
原
春
戶

。

甸

三
十

四
坪
型

:
將

級
原
本
戶

。

三

、
第

二
項
所
定
各
坪
型
面
校
彈
性
增

減
百
分
之
二

,
係

參
考
國
民
住
宅
社

區
規
劃
及
住
宅
設
計
規
則
第
三
十
五

條
規
定
辦
理

。

明
定
本
條
例
老
舊
春
村

配
合
公
共
設
施

用
地
拆
遇
補
償
程
序
及
方
式

。

王!



關
依
第
十

二
條
及
第
十

四
條
規
定
辦
理
拆
遷
補

償
;
違

占
建
戶

,
由

省
(
市

)
、

縣
(
市

)
政

︴府
或
需
地
機
關

,
依

規
定
辦
理

。

第
十
八
條
 
 

本
條
例
第

二
十
條
所
定
房
地
總
價
及
第

二

十

三
條
所
定
成
本
價
格

,
依

下
列
方
式
計
算

:

一
房
屋
部
分

:
依

房
屋
及
公
用
建
築
之
建

造
費

、
工
程
管

理
費

、
墊
款
利
息

、
有

關
稅
捐
及
其
他
建
築
有
關
必
要
費
用
之

總
額
與
房
屋
自
用
總
面
積
之
比
例

,
分

戶
計
算
之

。

二
、土
地
部
分

:
以

房
屋
建
造
完
成
當
期
公

第
十
七
條

 
 
,
本

條
例
第

二
十
條
第

一
項
所
稱
國
有
土
地

可
計
價

,
係

指
非
屬
公
共
設
施
之
國
有
土
地

,

按
行
政
院
核
定
改
建
計
畫
當
期
公
告
土
地
現
值

計
算
之
價
格

。

闡
明
本
條
例
第

二
十
條
所
稱

「
國
有
土

地
可
計
價
」
之
意
義

。

參
考
國
民
住
宅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第

二
十

五
條
規
定

,
明

定
本
條
例

「
房
地
總
任

」
與

「
成
本
價
格
」
之
計
算
方
式

。



第
十
九
條
 
 

原
眷
戶
依
本
條
例
第

二
十

一
條
規
定
於
規

劃
改
建
基
地
房
屋
建
造
完
成
前

,
白

願
領
取
輔

助
購
宅
款
後
搬
遷
者

,
應

以
書

面
向
主
管
機
關

提
出
申
請

,
經

核
定
後
發
給

,
其

與
實
際
房
屋

建
造
完
成
當
期
決
算
之
價
格
發
生
差
異
時

,
不

予
追
加
減

。

前
項
輔
助
購
宅
款

,
應

於
主
管
機
關
規
劃

改
建
基
地
建
築

工
程
發
包
後

,
依

決
標
價
格
計

算

之
可
獲
輔
助
購
宅
款
為
準

。

一

原
眷
戶
於
規
劃
改
建
基
地
房
屋
建
造
完
成

後
,
自

願
領
取
輔
助
購
宅
款
搬
遷
者

,
依

決
算

告
土
地
現
值
計
價
後

,
按

各
戶
之
應
有

持
分
比
例
計
算
之

。

前
項
土
地
不
屬
於
本
條
例
第

四
條
第

二
項

者
,
應

啾
土
地
取
得
地
價
為
準

,
包

含
墊
款
利

息

、
開
發
費

用
及
有
關
稅
捐

。

一
、
明
定
本
條
例
原
眷
戶
放
棄
承
購
改

建
住
宅

,
自

願
領
取
輔
助
購
宅
款
後

搬
遙
者

,
其

可
獲
輔
助
購
宅
款
之
計

算
方
式

。

二
、
自
願
領
取
輔
助
購
宅
款
搬
遷
之
原

眷
戶
與
承
購
改
建
住
宅
之
原
春
戶

,

其
權
益
應
屬

一
致

,
為

公
平
計
算
輔

助
購
宅
款
及
自
備
款
負
擔
金
額

,
自

願
領
取
輔
助
購
宅
款
搬
遷
之
原
春
戶

,
其

可
獲
輔
助
購
宅
款
係
以
房
地
總

價
為
基
礎
計
算
之

,
而

房
地
總
價
包

′ ˋ



後
房
地
總
價
計
算
之
可
獲
輔
助
購
宅
款
為
準

。

含
建
造
房
屋
之
直
接
成
本
與
間
接
成

本
及
土
地
成
本

,
為

配
合
辦
理
中
請

領
款
自
行
購
宅
作
業

,
並

使
其
可
獲

輔
助
購
宅
款
趨
近
完

工
房
地
總
價

,

其
於
房
屋
建
造
完
成
前
領
取
輔
助
購

宅
款
者

,
尚

無
法
精
確
計
算
房
地
總

價
,
爰

以
房
屋
建
造
直
接
成
本
中
主

要
支
出

,
即

建
築

工
程
發
包
之
決
標

價
為
其
計
算
基
準

;
房

屋
建
造
完
成

後
,
則

以
實
際
決
算
房
地
總
價
計
年

、之
。

第

二
十
條
 
 

原
眷
戶
依
本
條
例
第

二
十

二
條
規
定
同
意

改
建
者

,
應

於
主
管
機
關
書
面
通
知
之
日
起
三

個
月
肉
以
書
面
為
之

,
並

經
法
院
認
證

。

原
眷
戶
未
達

四
分
之
三
同
意
改
建
之
眷
村

,
不

辦
理
改
建

,
於

本
條
例
廢
止
後

,
依

國
有

明
定
本
條
例
同
意
改
建

之
表
示
方
法

,

應

﹌
書

面
為
之
並
經
法
院
認
證

,
以

資

慎
重

。



第

二
十

二
條
 
 

、工
管
機
關
依
本
條
例
第

二
十

三
條
辦

理

違
占
建
戶
拆
遷
補
償
時

,
應

以
公
文
通
知

,

並
公
告
之

。

前
項
違
占
建
戶
拆
遷
補
償

,
應

以
主
管

機
關
存
證
有
案
之
建
築
物
占
有
人
為
對
象

,

價
售
住
宅

以

一
戶
為
限

。

主
管
機
關
存
證
有
案
之
建
築
物
占
有

人

第

二
十

條
 
 

．本
條
例
第

二
十
三
條
所
定
達
占
建
戶
之

拆
遷
補
償

,
按

拆
除
時
當
地
地
方
政
府
舉
辦

公
共

工
程
拆
遷
補
償
規
定
辦
理

。

前
項
房
屋
拆
遙
補
償
之
面
積

,
以

實
際

大
量
面
積
核
計

,
不

足
七
十
九
平
方
公
尺
者

,
以

七
十
九
平
方
公
尺
計
算

。

財
產

法
有

開

規
定
辦

理

。

明
定
執
行
本
條
例
第

二
十
二
條
達
占
建

戶
拆
遷
補
償
時

,
公

告
與
認
定
作
法

。

一
、
明
定
本
條
例
辦

理
達
占
建
戶
地
上

物
拆
遷
補
償
面
積
計
算
標
準

。

二
、
為
於
眷
村
改
建
中

,
有

效
執
行
達

占
建
戶
地
上
物
拆
遙

工
作

,
故

依
現

行
各
級
政
府
舉
辦
公
共

工
程

,
拆

遷

春
村
補
償
作
法

,
最

小
以
七
十
九
平

方
公
尺
計
算

。

┤二



,
其

人
數
在

二
人
以
上
者

,
準

用
第
六
條
第

二
項
規
定
辦
理

。

第

二
十

三
條

 
 
.
本

條
例
第

二
十
八
條
所
稱
國
防
部
原
規

、足
,
係

指
本
條
例
施
行
前

,
由

國
防
部
訂
頒

或
報
奉
行
政
院
核
定
(
備

)
有

關
眷
村
改
建

、
遙
建

、
計
價

、
核
配

、
預
算
編
列
與
收
支

及
輔
助
購
宅
之
有
關
規
定

。

第

二
十
五
條
 
 

本
細
則
自
發
布
日
施
行

。

第

二
十

四
條
 
 

為
加
速
推
動
老
舊
眷
村
改
建

,
國

防
部

應
設
置
專
案
編
組

,
執

行
本
條
例
相
關

工
作

,
其

設
置
要
點

,
由
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
。

明
定

國
防
部
為
推
動
眷
村
改
建

工
作

,

應
設
羞
專
案
編
組

。

明
定
本
條
例

「
國
防
部
原
規
定

」
之
定

義

。

明
定
本
細
則
施
行
日
期

。



;
財

釐
上
犯
罪
之
機
會

,
因

之
而
盆
擂

。
同
時
又
使
無
財
產
上
犯
罪
之
惡
意
音

,
被

迫
處
於
非
簽
發
支
票
印
難
於
交
易
之
困
境

;
而

隨
時
面
路
不
測

之
刑
事
威
脅

。
如
另
有
兩
謂

「
保
證
票

」
或

「
空
白
果
證
票

」
之
簽
發

,
則

受
匍
於
債
權
人
之
後
果
,
更

烏
嚴
重

。
此
種
以
公
權
力
介
入
私
法
自
治

行
為

,
已

構
成
不
合
理
之
干
預
。
不
但
不
能
藉
Ⅸ
維
持
祉
會
秩
序
或
增
進
公
共
利
盆

;
而

且
,
適

得
其
反
。
是
支
票
發
票
人
簽
發
之
支
票
經
執
票
人

提
示
不
獲
支
付
者

,
固

應
負
民
事
責
任

;
但

如
無
財
產
上
犯
罪
之
惡
意

,
而

仍
以
刑
罰
相
繩

,
印

非
寫
維
持
祉
會
秩
序
或
培
進
公
共
利
盆
祈
必
要
。

票
摸
法
第

一
百
四
十

一
條
關
於
處
罰
支
票
發
票
人
之
規
定

,
自

有
與
憲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
、
第
二
十
三
條
未
盡
符
合
之
立
法
上
瑕
疵

。
盤
立
法
當
時

,

久
缺
明
顯
之
遠
患
認
識

,
久

已
寫
交
易
大
朱
面
信
賴

,
與

達
於
無
效
程
度
之
違
憲
情
形

,
倚

不
相
當
。
仍
應
迅
為
適
當
之
修
正

,
以

符
憲
法
保
障
人

民
之
自
由
權
利
;
非

有
必
要
不
得
限
制
之
本
旨

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、

‵

至
發
票
人
簽
發
之
支
票

,
經

執
票
人
提
示
不
獲
支
付
者

,
除

應
負
民
事
責
任
舛

,
是

否
倚
應
施
以
行
政
罰

;
或

奈
防
止
支
票
被
利
用
為
財
產
上

犯
罪
之
工
具

,
是

否
於
刑
法
第
三
百
三
十
九
條
培
列
第
四
項

:
「

以
簽
發
支
票
之
方
法

,
而

犯
第

一
頂
或
第
二
頂
之
罪
者

,
得

加
重
其
刑
至
二
分
之

一
。
」
之
規
定

;
均

待
立
法
時
尖
寫
斟
酌

。
又
現
行
票
摸
法
既
已
久
為
交
易
大
果
所
信
賴

;
則

一
旦
憂
更

,
廢

除
刑
罰
規
定

,
亦

宜
排
除
刑
法
第
二

條
第

一
項
及
第
三
項
之
適
用

。
以
免
交
易
大
與
因
信
賴
法
律
而
致
交
易
判
斷
錯
誤

,
或

法
律
將
改
未
改
之
際

,
形

成
預
期
心
理

,
危

害
交
易
秩
序

。

均
併
子
指
明

。

釋
字
第
=
○

五
號
解
釋
 
 
 
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五
月
二
十
三
日
司
法
院
公
布

七
十
二
年
特
種
考
試
退
除
役
軍
人
轉
任
公
務
人
員
考
試

,
原

係
因
應
事
實
上
之
特
殊
需
要

,
有

其
依
序
安
置

退
除
役
官
兵
就
業
之
特
定
目
的
名
其
應
考
須
知
內
所
載
乙
等
考
試
及
格
人
員
之
分
發
以
軍
官
寫
限

,
前

經
安
置
就

業
之
現
職
人
員
不
予
重
新
分
發
之
規
定

,
係

主
管
機
關
依
有
關
輔
導
退
除
役
官
兵
就
業
法
今
而
為

,
旨

在
使
考
試

及
格
者
依
原
定
任
用
計
畫
分
別
得
以
就
業
或
取
得
任
用
資
格

,
與

憲
法
保

彿
呶

,
民
耐
拷
璥
阻
蜙
鞞
端
絒
阰
職
位
雌

之
嚫
定
倚
無
低
觸

。
至
該
項
考
試
中
乙
等
考
試
之
應
考
人

,
既

包
括
士
官
才

考
試
成
績
之
順
序
為
原
則

,
雖

未
盡
姿
洽

,
亦

不
生
牴
觸
憲
法
問
題
。



二
、附
行
政
訴
訟
原
告
起
訴
狀
原
文
乙
份

。

附
行
政
法
院
判
決
書
影
本
乙
份

。

謹

 
呈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會
議

中
 
 

一華
 
 

民
 
 

國

釋
字
第
二

一
一
號
解
釋

憲
法
第
七
條
所
定
之
平
等
權

,
係

烏
保
障
人
民
在
法
律
上
地
位
之
實
質
平
等

,
並

不
限
制
法
律
授
權
主
管
機

關
,
斟

酌
具
體
案
件
事
實
上
之
差
異
及
立
法
之
目
的

,
而

烏
合
理
之
不
同
處
置

。
海
關
緝
私
條
例
第
四
十
九
條

:

「聲
明
異
議
案
件

,
如

無
扣
押
物
或
扣
押
物
不
足
抵
付
罰
錣
或
追
繳
稅
款
者

,
海

關
得
限
期
拎
十
四
日
內
繳
納
原

處
分
或
不
足
金
額
二
分
之

一
保
證
金
或
提
供
同
額
擔
保

,
逮

期
不
烏
繳
納
或
提
供
擔
保
者

,
其

異
議
不
子
受
理
」

之
規
定

一
旨
在
授
權
海
關
審
酌
具
體
案
情

,
烏

適
當
之
處
分

,
以

防
止
受
處
分
人
藉
故
聲
明
異
議

,
拖

延
或
逃
避

稅
款
及
罰
鍰
之
執
行

,
烏

貫
徹
海
關
緝
私
政
策

、
璯
進
公
共
利
盆
所
必
要

,
與

憲
法
第
七
條
及
第
十
六
條
倚
無
牴

觸

。
又
同
條
例
所
定
行
政
李
訟
程
序

,
猶

有
未
盡
週
詳
之
處

,
宜

子
檢
討
修
正

,
以

兼
顧
執
行
之
保
全
與
人
民
訴

願
及
訴
訟
權
之
適
當
行
使

。

→)
 
 
 
 
 
 

解
釋
理
由
書

按
藯
法
第
七
條
規
定

:
「
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
,
無

分
男
女

、
宗
教

、
種
族

、
階
級

、
黨
派
,
在

法
律
上

一
律
午
等

。
」
係
寫
保
障
人
民
在
法
律
上

兛
位
之
實
質
午
等

,
並

不
限
制
立
法
機
關
在
此
原
則
下

,
鳥

塘
進
公
共
利
盆

,
以

法
律
投
權
主
管
機
關

,
斟

酌
具
體
案
件
事
實
上
之
差
異
及
立
法
之

目
的

,
而

烏
合
理
之
不
同
處
置
。
海
關
緝
私
條
例
第
四
十
九
條

:
「

聲
明
異
議
案
件

,
如

無
扣
押
物
或
扣
押
物
不
足
抵
付
罰
鍛
或
追
繳
稅
款
老

,
海

七

 
十

 
四

 
 
 
 
 
 

年
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十
二
凋
五
日
司
法
院
公
布

十
一
二

聲
請
人

:
林

 
黃

 
氣

月

十

 
四

日



一

�

、
一
/

解
釋
理
由
書

按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
,
無

分
另
女

、
宗
教

、
種
族

、
階
級

、
黨
派

,
在

法
律
上

一
律
午
等

,
寫

憲
法
第
七
條
所
明
定
。
其
依
同
法
第
十
八
條
應
考
試

服
公
職
之
權

,
在

法
律
上
自
亦
應

一
律
午
等

。
惟
此
所
謂
↑
等

,
係

指
實
質
上
之
午
等
而
言
,
其

鳥
因
應
事
實
上
之
需
要

,
及

舉
辦
考
試
之
目
的

,

就
有
關
事
項

,
依

法
酌
烏
適
當
之
限
制

,
要

難
謂
與
上
述
李
等
原
則
有
何
違
背

。

特
種
考
試
退
除
役
軍
人
轉
任
公
務
人
員
考
試
,
依

國
羃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條
例
第
十
二
條
規
定

,
在

使
退
除
役
官
兵
取
得
搪
任
公
職
之
資
格

,

其
須
分
發
任
用
者

,
則

依
當
時
適
用
之
考
試
法
第
十
五
條
規
定

,
應

硬
任
用
計
畫
相
配
合

,
由

行
政
院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(
以

下
簡
務

輔
準
會
)
依

其
職
掌
辦
理

。
故
七
十
二
年
特
種
考
試
退
除
役
軍
人
轉
任
公
務
人
員
考
試
規
則
第
九
條
規
定

:
本

考
試
女
格
人
員
之
分
發

,
由

行
政
院

人
事
行
政
局
會
同
輔
導
會

,
依

考
試
及
格
人
員
分
發
辦
法
及
有
關
輔
導
就
業
之
規
定
辦
理

。
其
中
考
試
及
格
人
員
分
發
辦
法
第
三
條
對
於
公
務
人
員

特
種
考
試
及
格
人
員
即
以

「
需
要
分
發
任
用

�
者
扁
限

。
至
其
所
謂
有
關
輔
導
就
業
之
規
定

,
則

包
括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際
例
施
行
細
則
第
二

條
第
二
項
及
國
軍
退
除
綬
官
兵
就
業
安
置
辦
法
第
三
條

、
第
四
條
等
有
關
規
定
在
內

。
依
其
規
定

,
輔

導
會
烏
適
應
國
軍
待
退
員
額
之
需
求

,
配

合

安
置
能
量

,
得

視
質
際
情
形

,
訂

定
安
置
順
序

。
是
輔
導
會
本
此
職
權

,
洽

請
舉
辦
此
次
特
種
考
試

,
原

係
因
應
事
實
上
之
特
殊
需
要

,
有

其
依
序

安
置
退
除
役
官
兵
就
業
之
特
定
目
的

。
其
應
考
須
知
內
所
載
乙
等
考
試
及
格
人
員
之
分
護

,
以

軍
官
鳥
限

,
前

經
安
置
就
業
之
現
職
人
員
不
予
重
新

分
發
之
規
定

,
係

主
管
機
關
依
有
關
輔
導
退
除
役
官
兵
就
業
法
命
而
篇

,
旨

在
使
此
次
考
試
及
格
之
退
除
役
官
兵

,
在

原
任
用
計
畫
範
田
內
者
得
以

分
發
就
業

;
其

不
在
原
任
用
計
畫
範
團
內
者
亦
取
得
擔
任
公
職
之
任
用
資
格

,
還

機
得
以
任
用
或
升
選

,
依

首
開
說
明

,
興

憵
去
保
陣
人
民
午
等
權

及
應
考
試
服
公
職
之
權
之
規
定
筒
無
低
觸

。

 
 
至
該
項
考
試
中
乙
等
考
試
之
應
考
人
,
既

包
括
士
官
在
內

,
而

分
發
則
以
軍
官
扁
限

,
不

以
考
試
成
績
之
順
序
鳥
原
則

,
雖

未
盡
安
洽

,
亦

不

生
低
觸
看
法
問
題
。

院
長

 
黃

 
少

 
谷

少

晨

ㄟ

留

≒

菁

篲



們
憎
η〕
ψ
．
﹋,
三

=
↗

┤
︴
它
卦
力
七
π
h
出

一
ㄩ
而

只

B

諈
—
造
成
人
民
對
法
律
尊
嚴

、
政
府
公
信
力
再
度
雯
失
信
心

,
此

乃
民
主
法
治

國
哀
不
應
谷
忍
之
現
象

。

〒
ㄒ
綜
上
所
述

,
行

政
法
院
八
十
二
年
度
判
字
第
一
五
一一六
號
判
決
所
適
用
之
法
令

,
馬

此
謹
壁
請
釣
院
哥
子
賜
准
馬
達
雷
害
查

◤
以
維
護
憲
法

.
﹉

﹉﹍︴一︴
︴
一
一
′

一
∴
↑
︴
=
子

一
小

二箝
解

有
扺
羯
雷
法
疑
義

保
陣
人
民
被
益
之

(
本

盤
請
書
附
件
略

) 精
神

,
實

感
德
便
。

︴
 
︙

一﹉.
一

一︙︴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會
議
雟
決
釋
年
第
西

一

釋

中
華
艮
國
人
十
五
年
人
〃
二
日

一

司

法

院

令

公

布

解

 
釋

 
文

往
備
互
人
轉
任
公
職
考
試
比
敘
條
例
第
六
條
授
權
考
試
院
訂
定
施
行
細
則

,
旁

)

討
院
乃
於
中
墓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
一
月
十

一
日
考
量
公
務
人
員
任
用
法
及
公
務
人
員
停

結
法
己
於
七
十
五
年
重
新
制
定

,
並

於
七
十
六
年

一
月
十
六
日
施
行

,
於

復
備
軍
人

轉
任
公
我
考
試
比
敘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條
第
五
項
明
定
將
其
這
用
範
圍
限
於
七
十

〦♂
一三
月
十
六
日
以
後
之
轉
任
人
員

,
係

馬
戺
合
新
制
公
務
人
員
任
用
法
及
公
務
人

員
俸
給
法

,
並

斟
酌
各
種
情
況
之
差
異
所
馬
之
規
定

,
哨

未
造
反
後
備
軍
人
轉
任
公

瑕
考
試
比
敘
條
例
授
筱
之
意
旨

,
其

憲
法
有
關
工
作
襪
之
平
等
保
障

,
亦

無
低
燭

.

解
釋
理
由
香

↘

雷
法
第
七
條
所
定
之
平
等
原
則

,
保

馬
保
障
人
民
在
法
律
土
地
位
之
實
質
一又生
下

,
亦

即
法
律
得
依
事
物
之
性
質

,
就

事
實
情
況
之
差
異
及
立
法
之
Ξ
的

,
而

馬
不
同

之
一現菈

。
法
律
就
其
所
定
事
實
上
之
差
異

—
介
得
授
權
行
政
樣
開
發
布
施
行
細
則
馬

︴
】理
必
要
之
規
定

。
後
備
軍
人
轉
任
公
職
考
試
比
敘
條
例
第
六
條
授
種
考
試
院
訂
定

崺
行
細
則

,
考

試
院
本
此
於
中
華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修
正
發
布
之
同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第

+
才咭
姊
酊
師
拹
較
師
館
且
≠
碑
臨
鮒
蝴
雜
琳
鮞
阱
報
〕
悄
臥
硹
鏹
解
戰
鞦
支
館
拌
鞦

法
令
月
刊

 
第
四
十
七
卷

 
第
十
期

 
一司
法
解
釋

之
土
木
技
師
之
既
得
權

,
並

違
反
法
治
國
象
信

寂
保

︴現
定
軍
官
及
士
官
‥舉
任
公
發
人
員
時

,
依

公
務
人
員
偉
給
法
茧
分
類
職
位
公
務
人
員

停
給
法
規
定
比
敘

˙
以
上
均
係
就
法
律
所
定
軍
職
年
資
之
事
實
上
差
異
馬
必
要
之
規

定

。
詞
考
試
院
於
七
十
七
年

一
月
十

一
日
考
量
公
務
人
員
任
用
法
及
公
務
人
員
停
給

法
已
於
七
十
五
年
重
新
制
定

,
並

於
七
十
六
年
一
月
十
六
日
施
行

,
乃

修
正
後
備
軍

人
轉
任
公
職
考
試
比
敘
條
側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條

,
除

於
第
二
項
作
文
字
修
正
外

,
並

塔
訂
第
五
項

,
明

定
將
其
適
用
範
團
限
於
七
十
六
年
一
月
十
六
日
以
後
之
轉
任
人
員

妳
鷋
贓
統
捕
柵

u
堵敞
襭
雝
媩
錐
黻
財
妨
軑
Ⅲ
拂
聯
拼
訂
陋
刪
鰤
略
檛
紼
推
帥
純

其
許
法
有
盯
工
作
替
之
平
等
保
陣

u
亦

無
牴
周
.
 

一﹍
—
 
‥
 
︙ 
 

一一

‥
﹉
一

一一
﹉魼
｝
←
狂

同

出星
十

重
白
 
 
 
 

一 
 
 
 

女
4
L
百
 
野
一
 
向
又

 
 
↓
‥

蘇
俊
雄

王
和
雄

本
件
聲
請
人
馬
行
政
法
院
確
定
終
局
判
決
厊
適
用
之
後
備
軍
人
轉
任
公
我
考
試

比
敘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(
民

國
七
十
七
年

一
月
十

一
日
發
布
)
第

十
條
之
擬
定

,
有

道

法
及
達
憲
疑
義
壁
請
再
釋

,
除

對
該
細
則
僅
溯
及
道
用
於
七
十
六
年

一
月
十
六
E
以

後
‥寧
任
之
人
員

,
查

請
人
因
轉
任
係
在
上
述
日
期
之
前

,
無

從
援
用

,
致

比
敘
之
我

等
致
低

,
違

反
平
等
原
則

,
損

害
其
服
公
職
等
憲
法
上
板
利

,
有

所
指
摘
外

,
並

主

張
上
開
細
則
「
已
完
全
停
離
法
治
主
義
之
基
本
原
理
論

,
法

律
優
越
異
法
律
保
留
原

則

」
等
情

。
查
憲
法
既
賦
子
大
法
官
維
護
規
範
位
階
及
憲
政
秩
序
之
重
大
職
貢
(
見

本
院
釋
字
第
四
○
五
號
解
釋
理
由
書
)
,
崶

聲
請
人
此

一
莊
嚴
控
訴

,
自

應
列
馬
害

查
之
重
點

,
無

論
所
得
結
論
馬
合
憲
抑
達
憲

,
均

應
深
入
探
究
作
成
明
確
之
釋
示

,

未
可
恝
置
不
論
或
語
焉
不
詳

。
倘
發
現
相
開
法
規
確
有
瑕
疵

,
縱

未
宣
告
其
迋
法

、

達
意

,
亦

應
給
子
相
當
程
度
之
非
雜

,
俾

能
促
使
法
制
之
健
全
發
展
。

公
務
員
異
國
來
或
行
政
主
趕
之
開
係

,
屬

於
所
謂
特
別
被
力
關
係

,
而

傳
統
特

別
權
力
關
係
理
論
之
兩
大
特
徵

,
一

派
排
除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之
適
用

,
換

言
之
—
允

許
國
家
家
行
以
主
體
訂
定
行
政
規
則
(
或

稱
特
別
疑
則
)
取

代
法
律

;
一

俘
公
務
員

(
即

相
對
人
)
不

得
就
相
關
事
項
提
盡
苦
詮

。
上
述
特
質
之
特
別
在
力
開
係
理
請
有

停
於
法
治
國
家
之
甚
本
原
則

,
久

馬
各
國
所
拋
棄

,
已

屬
策
所
周
知
之
事
實

,
毋

待

四
九

一
｝
一
‥
 
一
 
一

.
一

一

一

一

一
 
一
一

一 
.
 
.
一

一

衣之了｜



(函 )處記書官法刺完  滋← 司
限年存保

號   檔

子
提
供
資
料

。

明
資
料

→
尚
未
說
明
該
條
例
第
五
條
但
書

「
子
女
承
受
其
權
益
」
之
立
法
依
據

◤
請
續

主
旨

:
貴

部
對

「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改
建
條
例
」
是
否
違
反
憲
法
第
七
條
平
等
權
問
題
之
補
充
說

曰比一下

位 單 文 行 受

文

者

速

 
 

別

副

本

正
i
↑

國
防
部
總
政
戰
部

密

等

解

密

條

件

擬辨

附

件

抽

存

後

解

密

一

公

密

發、又

附

件

字

號

日

止朋

肉
處
大
一
字
第
。花t
公

﹍號

中
華
民
國
捌
拾

陸
年
伍
月

伍

日
 
一—
久

年

 
月

 

日

自

動

解

密



之
立
法
根
據

。

智
等
五
十
工
人
所
指
陳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改
建
條
例
第
五
條
但
書

「
子
女
承
受
其
權
益
」

︴

【.
ˊ

 
一

ˊ

 
∼

ˊ

→

85.5.30;ll00



國防
鬥

十

棉

示

十

承

琦

人

十
二

億

東

｛
 
它
帝

:
一

一
五
=
一

一
克
Υ
二

主
旨

:
有

關

「
國
年
老
舊
券
村
改
建
條
例
」
第
五
條
但
甘

「
子
女
承
史
其
權
益
」
之
立
法
依
球

,
復

請
查
照

。 
 

∴

就
明
s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‥

一
、
對
於

「
國
軍
老
巷
券
村
改
建
條
例
」
(
以

下
簡
稱
本
條
例
)
第

五
條
第

一
項
所
定

:
╮

券
戶
字
有
承
購
依
本
條
例
其
建
之
住
宅
友
由
政
府
給
與
輔
助
購
宅
款
之
權
益

。
原
券
戶

死
亡
者

,
由

其
乩
偶
承
受
其
權
益

一
餘
均
不
得
承
受
其
權
益

。
但
於
行
政
院
核
定
改
建

計
全
後

,
發

生
原
本
戶
與
其
配
偶
均
克
亡
之
情
形
者

”
得
由
其
子
女
承
受
井
描
益
└
之

在
苦

一
係
田
老
爸
拳
村
原
券
戶
及
共
在
偶
多
已
年
邁

,
在

長
速
九
年
之
改
建
計
古
妍
程

一
內

一
主
管
機
關
任
先
辦
理
改
建
之
奉
村

,
若

原
奉
戶
死
亡

︴
其
邱
偶
依
法
為
當
然
承
受

〈
【
縱
使
改
建
住
宅
完
立

,
產

權
移
持
完
成
後

,
該

罷
偶
娃
而
死
亡
者

,
其

子
★
仍
爭

有
壯
承
權
一
但
排
定
改
建
期
程
較
比
之
券
村

,
若

其
原
券
戶
與
w
偶

於
改
建
過
程
中
相

牲
瓩
亡
著
,
其

道
一弄
子
才
〩
良
文
孓
七
之
#
一

盅

干
比

按
出
持
〞
一
」̇
〔
,

日

︙三

年

對

田

作

存.孫 件本

色色G｝ㄅ←6

一
來

!文 者犬史位 ♀ 大 行 區仔
分外

本  正到本
m
皮

大
一 字
年
0
把

几
八
三

現 日

八
十
五

年
丘

 
月

五

君
弦
功
安
老
磣
甕

公犬

$
地

了
出

日
妞

附
件

最

速

件
皮
理

時
限

鬥前
字犬
我時

法
制
可

(
查

照

)
、
總
政
治
作
我
一部

╮鎮
辦

)

司

法

院

大

法

官

苦

記

處

一

ㄙ
口
 
北

 
市

的
祥
社
字
0
六

O
六

八
號

華
民
國
捌
拾
紫
年
陸
月
拾
捌

先 日

字

年
年

月

形館

不
要

′P 垚皮



函 部
、

—

/

′

＿

、

一鍵

再
亡
者

,
其

適
拳
子
女
友

求
求
承
受

之
權
【=
址

〢一。︴#
率

牛
情
形

面
言
︴
甲
—工
落
℉棋
關
排

定
改
建
期
程
之
先
後

,
及

原
眷
戶
與
配
偶
死
亡
之
時
間

,
對

春
戶
而
言
均
屬
不
可
預
期

,
因

此
在
改
建
計
畫
核
定
後

,
當

事
人
及
其
配
偶
均
死
亡
時

,
共

原
有
權
益
得
由
適
眷

子
女
承
受
乙
節

,
係

基
於
整
雜
公
正
考
童
及
安
務
所
需
所
訂
之
但
音

。

二

、
眷
村
改
建
工
作
經
十
餘
年
來
之
經
驗
分
析

,
其

中

「春
戶
意
願
」
為
能
否
推
動
改
建
之

關
鍵
因
素

。
因
此
一
工
作
涉
及
人
民
權
利
與
義
務

,
當

計
莒
核
定
後

,
本

部
及
各
軍
種

單
位
均
須
對
春
村
原
春
戶
辦
理
就
明
令

,
方

能
取
得
眷
戶
同
意
改
建
之
法
院
認
證
書

,

故
於
意
願
整
合
階
段
∴
需
就
其
權
益
問
題
依
法
詳
加
說
明
並
以
書
面
告
知
∴

而
眷
戶
對

類
此
說
明
或
書
面
之
告
之

,
均

視
鳥
政
府
施
政
承
諾

。
球
此

,
於

眷
改
條
例
立
法
階
段

,
參

照
民
法
繼
承
之
精
神

,
有

條
件
的
開
放
二
代
子
女
承
受
原
眷
戶
權
益
之
但
著
作
法

P
除

為
避
免
改
建
計
畫
核
定
後

,
因

主
管
機
開
排
定
改
建
期
程
之
先
後

,
衍

生
適
眷
子

女
在
承
受
權
益
上
之
差
別
外

,
同

時
亦
為
政
府
施
政
公
信
之
駐
現

。

三

、
查
現
行
政
府
撒
開
安
施
土
地
徵
收
或
舉
辦
公
共
工
程
拆
遊
或
對
特
定
事
件
補
償
時

,
當

補
償
對
烈
死
亡
者

,
亦

依
民
法
鍵
承
規
定

,
將

政
府
應
支
出
之
補
償
款
發
給
法
定
鍵
承

人
,
故

本
條
例
所
定
之
但
著
作
法
並
非
現
有
各
種
法
律
之
特
有
情
形

。

k
◤

◆一J
口

長

、

區保
分密



付
什

字

玩

號   描
函 長 書 租 院 法 司

工
︺

日

為
本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
國

軍
老
舊
眷
村
改
建
條
例
乙
案
｜
請
檢
送
上

述
條
例
言寸
論
日常

一
出

迎
—!

科

受

文

者

立
法
院

正
本

一文早

副
本

位

才L

行

席
贊
成
之
立
法
委
員
名
單
惠
復

。

不

功子

一界
守

解
密
持
什

授

文 發

日
期

嚥
華
民
取
捌
持
陸
年
伍
月
持
伍
日

Á\

陶
秘
台
大

一
字
第

一
0
九

二
三
號 月

 
 

日

有

錢

殘

說
明

:
依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
一
項
辦
理

。



簽

【
科

受

 
犬

 
者

(函 )(處 書 秘 院 法 、工

司

法

院

)

主
旨

:
檢

送
本
院
第
八
十
五
卷
第
六
期
上
冊
公
報
有
關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改
建
條
例
院
會
審

議
部
分
紀
錄
影
本

一
份

,
請

查
照
參
考

。

說
明

:
復

貴
院
鈴
秘
台
大

一
字
第

一
0
九

三
三
號
函

。
號常

字

第
㎏

。
㎏
。

ㄚ

送  呂︳l

機 本

關 抄

期 日件 附

一
—
A
m
捌

拾
故
年
伍
涓
廿
陸
日

︳

◢

如

文



一
、
貴
院
八
十
五
年
二
月
十
日
函
送
當
選
第
三
屆
立
法
委
員

一
百
六
十
四
位
之
誓
詞

,
其

中
五

十
五
位
之
誓
詞
未
符
合
規
定

,
前

經
本
院
於
八
十
五
年
二
月
十
六
日
以
甾
院
台
大
三
字
第

0
三

六
六
四
號
函
詳
列
姓
名
送
還
在
案
o

二
、
前
開
五
十
五
位
中
謝
長
延
先
生
因
辭
職

,
而

林
委
員
忠
正
遞
補

,
己

於
八
十
五
年
三
月
十

三
目
依
法
宣
誓

,
張

委
員
晉
城
亦
於
同
年
三
月
二
十
八
日
補
正
誓
詞

,
其

餘
顏
委
員
錦
福

等

五
十

三
人
誓
詞

,
亦

均
經
依
法
補
正

,
均

應
准
子
存
查

。

一一
,
一

﹍︙〢︙φ

丈

印

揮

打
δ回�

、

同



︙

.
—

出
F
口

中

華

民

國

八(
十

=
且

年

一一 
月

一一
十

日

(
星

期
六

)

立
法
院
第
二
屆
第
六
會
期
第
二
十
二
次
會
議
紀
錄

璯
訂
國
家
安
全
法
第
二
條
之

一
及
第
五
條
之

一
條
文
—
完
成
三
讀
—
︙
︙
︙
︙
︙
︙

.
︙

︙
︙
︙
︙
︙

;
:

本
院
委
員
羅
傳
造
等
三
十
二
人
為
「
所
得
稅
法
第
四
條
之

一
及
第
十
四
條
條
文
」
提
誧
復
磁
誧
公
決
案
—

維
持
現
行
條

證
勞
交
易
稅
條
例
第
二
條
條
文
—
維
持
現
行
條
文
〢
．

;
:
．

國
軍
老
在
眷
村
改
建
條
例
〡
完
成
三
誼
〡

:
｝

:
.
:
．

;
:
;
‧

︴
︙
︙

電
信
法
—
完
成
三
讚
—

;
︙

︙
;
;
︙

︙
︙
︙
．

中
華
電
信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條
例
—
完
成
三
謓
卜
一
︴
．

:
;
︙

︙
:
—

︙
︙

:
．

︙
︙

:
;
:
;
︙

︙
:
;
‧

日

交
通
部
電
信
總
局
組
織
條
例
〢
完
成
三
讀
—
︙
︙

.
︙

︙

中
央
廣
播
電
台
段
Ⅲ
條
例
—
完
成
三
讚
—

:
︴

一
．

:
.
︙

︙
．︙
︙
︙
︙
︙
︙

:
˙

︙
︙
．︙
︙
︙
︙

:
．

︙
︙

本
院
委
員
率
福
本
等
二
十
四
人
擬
具
「
證
芬
交
易
法
第
八
十
九
條
及
第
九
十
條
條
文
修
正
草
案
」

.
逕

付

二
敢

.
請

公
決
案
—
重
付
財
政
、
經
濟
、
司
法
三
委
員
會
審
查
〡

.

政
務
官
退
職
酬
勞
金
給
與
條
例
修
正
草
案
審
查
案
—
廣
泛
討
論
—

;
.

附
:
發

言
紀
錄
索
引

要

中

華

郵

政

直

字

第

四

九

七

記

認

為

第

一
無

新

問

＿

油

致

 
行

成
本
費

半

年

全

 
年

訂
購
處

地

 
址

電

 
話

頁
 
 
次

(
 
=
一

 
—
四
九
三

)

(
一

九

卜

三
九

)

(
 三
二

!
:
五

九

)

(
 三
二

—
—
五
九

)

(
五

四

—
—

八

四

〉

(
 八
五

—
〡
一二

.
一

八

)

(
三

一
八
—
主

四

五

)

(
三

四

六
—

四

三

三

)

(
四

二

三
—

四

六

三

)

.
:
(
四

六
三
—
四
六
七

)

‧—
(
四

六
七
—
四
九
三

)

(
四

九
三
—
五
○
三

)

立

法

院

秘

書

處

每

期

新

童

幣

仚

元

新

重

幣

Ξ

金

元

新

重

幣

全
一孟

元

立

法

院

公

報

室

中

山

南

路

一
號

三
一
一
一 一
五
=
一

一

轉
〦〈
五

一
至
六
五
三

ω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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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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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
會

紀

錄

一
、
立
法
院
第
二
屆
第
六
會
期
第
二
十
二
次
會
議
紀
錄

●

時
 
 

間

 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
一
月
十
二
日

(
星

期
五
)
上

午
十
時

地
 
 

點

 
本
院
談
場

主
 
 
席

 
劉
院
長
松
藩

王
副
院
長
金
平

秘

替

長

 
謝
生
富

副
秘
各
長

 
羅
成
典

秘
書
長

:
出

席
委
員
六
十

一
人

,
已

足
法
定
人

數

。

主
席

:
現

在
開
會

一
進
行
報
告
事
項

。

報

告

事

項

一
、
宣
讀
本
院
第
二
屆
第
六
會
期
第
二
十

一
次

會
議
議
事
錄

。
(
全

文
見
本
期
議
事
錄

)

主
席

:
請

問
院
會
)
上

次
會
談
談
事
錄
有
無
錯

誤
?
(
無

)
無

錯
誤

,
確

定

。

繼
續
報
告

。

二
、
考
試
院
西
請
審
議

「
派
用
人
員
派
用
條
例

第
四
條
再
修
正
條
文
草
案

」
,
並

請
同
一意
撤

回
原
送
本
條
例
第
四
條
修
正
草
案

,
請

查
照

案

。

程
序
委
員
會
意
見

:
擬

請
院
會
決
定

:
∥

「
派
用
人
員
派
用
條
例
第
四
條
條
文
再
修
正

草
案
」
交
法
制
委
員
會
審
查

;
日

前
送

「
派

用
人
員
派
用
條
例
第
四
條
條
文
修
正
草
案
」

同
意
其
撤
回
。

主
席

:
請

問
院
會

,
對

本
案
照
程
序
委
員
會
意

見
處
理

,
有

無
異
議

?
(
無

)
無

異
議

,
本

案
照
程
序
委
員
會
意
見
辦
理
。

三
、
本
院
委
員
張
建
國
等
二
十
人
擬
具
「
公
職

人
員
選
舉
罷
免
法
第
三
十

一
條
條
文
修
正
草

案

」
,
請

審
議
案

。

程
序
委
員
會
意
見

:
擬

請
院
會
將
本
策
交

內
政
及
邊
政

、
法
制

、
司
出
三
委
員
會
審
查

程
序
委
員
會
一意
見

:
擬

請
院
會
將
本
案
交

內
政
及
透
政

、
財
政
兩
委
員
會
審
查

。

主
席

:
請

問
院
會

,
對

本
案
照
程
序
委
員
會
一意

見
處
理

,
有

無
異
議

?
(
有

)
有

異
談

,
本

案
退
回
程
序
委
員
會
重
新
提
出

。

(
羅

委
員
傳
進

、
嚴
委
員
啟
昌
等
有
異
議

)
五
、
本
院
委
員
朱
高
正
等
十
八
人
擬
具
「
公
職

人
員
選
舉
罷
免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條
文
修
正
草

案
」

,
請

逕
付
二
讀

,
請

審
議
案

。

程
序
委
員
會
意
見

:
擬

請
院
會
將
本
案
交

內
政
及
透
政

、
法
制

、
司
法
三
委
員
會
審
查

立
法
院
公
報

 
第
八
十
五
卷

 
第
六
期

 
院
會
紀
錄

主
席

:
請

問
院
會
,
對

本
案
照
程
序
委
員
會
意

見
處
理

,
有

無
異
議

?
(
無

)
無

異
議

,
本

案
交
內
政
及
邊
政

、
法
制

、
司
法
三
委
員
會

審
查

。

四

、
本
院
委
員
蘇
嘉
全
等
二
十
四
人
擬
具

「
老

年
福
利
津
貼
暫
行
條
例
草
案

」
,
請

審
議
案

主
席

:
請

問
院
會

,
對

本
案
照
程
序
委
員
會
意

見
處
理

,
有

無
異
議

?
(
有

)
有

異
議

,
本

案
退
回
程
序
委
員
會
重
新
提
出

。

(
羅

委
員
傳
進

、
趙
委
員
振
鵰
等
有
異
議

)
六

、
考
試
院
西

,
為

修
正

「
交
通
事
業
人
員
考

成
規
則

」
第
二
十
條
條
文

,
請

查
照
案

。

程
序
委
員
會
一意
見

:
擬

請
院
會
將
木
案
交

三



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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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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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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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法
院
公
報

 
第
八
十
五
卷

 
第
六
期

 
院
會
紀
錄

國
防
部
長
遨
集
相
關
部
會
代
表
成
立

「
國

 
 
 
 
 
 
 
 
 

煮
爾
璇

 
廖
大
林

 
呂
秀
蓮

軍
老
舊
眷
村
改
建
推
行
委
員
會
」
負
責
協

貢
信
介

 
蘇
換
智

 
林
瑞
卿

調
推
動
事
宜

。

林
光
華

 
邱
連
輝

 
陳
昭
南
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談

:

<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陳
婉
真

 
黃
昭
輝

 
彭
百
顯

第
二
條

 
本
條
例
主
管
機
關
為
內
政
部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
姚
一嘉
文

 
張
旭
成

 
余
瑜
雅

周
委
員
伯
倫

:
(
在

席
位
上
)
本

席
要
求
記
名

蔡
同
榮

 
張
俊
宏

 
蘇
弟
全

表
決

。

翁
金
珠

 
莰
錦
而

 
李
進
勇

主
席

:
報

告
院
會

,
現

在
周
委
員
伯
倫
要
求
記

 
 
 
 
 
 
 
 
 

柯
建
銘

 
洪
奇
昌

 
許
添
財

名
表
決

,
從

第
二
條
︙
︙

 
 
 
 
 
 
 
 
 

主
席

:
現

在
進
行
表
決

,
賀

成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
球
委
員
煥
智

:
(
在

台
下
)
本

席
要
求
發
言

。

所
提
修
正
動
議
者
請
按
「
贊
成
」

,
反

對
者

主
席

:
還

是
上
次
院
會
的
決
識

,
請

不
要
為
雜

請
按

「
反
對
」

,
棄

權
者
請
按

「
棄
權
」
,

本
席

。

計
時

一
分
鐘

,
現

在
進
行
記
名
表
決

。

球
委
員
煥
智

:
(
在

台
下
)
有

關
證
所
稅
的
案

(
進

行
表
決

)

子
決
議
另
定
期
表
決

,
結

果
還
不
是
照
常
討

主
席

:
報

告
表
決
結
果

:
在

場
委
員
人
數
八
十

論

。

一
人

,
箕

成
者
三
十
人

,
反

對
者
五
十
人
、

主
席
:
證

所
稅
案
是
經
復
議
通
過
而
恢
復
二
讚

棄
權
者

一
人

,
少

數
,
不

通
過

。

程
序

,
並

非
對
表
決
的
問
題
進
行
討
論

,
所

表
決
結
果
名
單

:

以
與
本
案
的
情
形
並
不
相
同

。

一
、
贊
成
者

:
三

十
人

現
在
先
處
理
林
委
貝
濁
水
等
提
案

,
林

委

周
伯
倫

 
朱
星
羽

 
施
明
德

員
濁
水
等
三
十

一
人
提
議
操
記
名
表
決

。

張
旭
成

 
許
添
財

 
張
俊
宏
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三
十

一
人
提
案

:

廖
大
林

 
陳
光
復

 
翁
金
珠

提
議
表
決
採
記
名
表
決
方
式

。

柯
建
銘

 
顏
錦
禲

 
蔡
同
榮

提
案
人

:
林

濁
水

沈
當
雄

 
彭
百
顯

 
謝
長
廷

連
署
人

:
藥

菊
面

 
江
鵬
堅

 
周
伯
倫

林
瑞
卿

 
洪
奇
昌

 
邱
垂
貞

沈
富
雄

 
張
俊
雄

 
尤

 
宏

謝
聰
敏

 
方
來
進

 
林
濁
水

′
﹍ 
〡

 
一
【
一

下

一
 
 
;

五
六蘇

煥
智

 
籚
修

一

葉
菊
兩

 
蔡
式
淵

蘇
嘉
全

 
林
光
華

二

、
反
對
者

:
五

十
人

曹
爾
忠

 
郁
慕
明

 
趙
振
鵰

王
建
燼

 
蕭
金
兩

 
洪
冬
桂

莊
金
生

 
陳
璽
安

 
陳
健
民

了
守
中

 
李
友
吉

 
朱
鳳
芝

邦
廷
才

 
吳
東
昇

 
揚
吉
雄

援

 
偉

 
洪
潛
哲

 
周

 
荃

羅
傳
進

 
李
慶
華

 
謝
啟
大

王
天
競

 
陳
清
質

 
廖
光
生

李
鳴
皋

 
張
建
國

 
洪
秀
柱

周
書
府

 
劉
光
華

 
劉
國
昭

高
巍
和

 
饒
穎
奇

 
施
台
生

沈
智
慧

 
廖
福
木

 
朱
高
正

郭
石
城

 
江
偉
平

 
林
志
嘉

李
源
泉

 
林
國
龍

 
程
建
人

魏

 
鏞

 
葛
雨
琴

 
嚴
欺
昌

蔡
友
土

 
潘
維
剛

 
華
加
志

韓
國
瑜

 
王
顯
明

三

、
棄
權
者

:
一

人

蔡
中
涵

主
席

:
黃

委
員
爾
璇

�
黃
委
員
昭
輝

、
江
委
員

鵬
堅

、
陳
委
員
光
復

、
趙
委
員
蒶
娃
聲
明
方

呂 尤 張
秀  俊
蓮 宏 雄



才
裝
決
係
按

╕
瀪
賊

」
,
特

ㄦ
更
正
,
列

入

紀
錄

。

報
告
院
會

,
現

在
處
理
饒
委
員
穎
奇
等
所

提
修
正
動
議

。

贊
成
饒
委
員
穎
奇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姦
者
請

按

「
贊
成

」
,
反

對
者
請
按

「
反
對

」
,
棄

權
者
請
按

「
棄
權

」
,
計

時

一
分
鐘

,
現

在

進
行
記
名
表
決

。

(
進

行
表
決

)

主
席

:
報

告
表
決
結
果

:
在

場
委
員
人
數
八
十

六
人

,
贊

成
者
五
十
人

,
反

對
者
三
十
五
人

,
棄

權
者

一
人

,
多

數
,
通

過

。

表
決
結
果
名
單

:

一
、
贊
成
者

:
五

十
人

曹
爾
忠

 
郁
慕
明

 
趙
振
鵬

朱
高
正

 
郭
石
城

 
江
傳
平

陳
清
質

 
廖
光
生

 
陳
健
民

魂

 
鏽

 
洪
秀
柱

 
周
書
府

蔡
友
土

 
潘
維
剛

 
華
加
志

鐃
穎
奇

 
施
台
生

 
洪
濬
哲

周

 
荃

 
中維
傳
進

 
王
建
瑄

肅
釜
兩

 
洪
冬
桂

 
李
源
泉

林
國
龍

 
李
鳴
皋

 
張
建
國

丁
守
中

 
寫
雨
琴

 
嚴
啟
昌

郭
廷
才

 
吳
東
昇

 
郎
逢
時

立
法
院
公
報

 
第
八
十
五
卷

 
第
六
期

韓
國
瑜

 
王
顯
明

 
沈
智
慧

廖
禍
本

 
李
慶
華

 
謝
啟
大

王
天
競

 
莊
金
生

 
陳
璽
安

程
建
人

 
李
友
吉

 
朱
鳳
芝

劉
光
華

 
劉
國
昭

 
一崗
巍
和

﹉
 
楊
苦
雄

 
張

 
偉

二
、
反
對
者

:
三

十
五
人

周
伯
倫

 
朱
星
羽

 
施
明
德

張
旭
成

 
藥
菊
而

 
蔡
式
淵

貢
昭
輝

 
廖
大
林

 
陳
光
復

翁
金
珠

 
林
光
華

 
方
來
進

顏
錦
福

 
蔡
同
榮

 
沈
富
雄

江
鵬
堅

 
許
添
財

 
張
俊
宏

洪
奇
昌

 
邱
垂
貞

 
柯
建
銘

呂
秀
蓮

 
林
濁
水

 
蘇
煥
智

籚
修

一
 
張
俊
雄

 
彭
百
顯

謝
長
廷

 
林
瑞
卿

 
黃
爾
璇

尤

 
宏

 
蘇
嘉
全

 
徐
成
焜

謝
聰
敏

 
趙
彷
娃

三

、
棄
稜
者

:
一

人

林
志
嘉

主
席

:
林

委
員
志
嘉
聲
明
方
才
表
決
係
按

「
贊

成

」
,
列

入
紀
錄

。

周
委
員
伯
倫

:
(
在

席
位
上
)
木

席
提
議
重
付

表
決

。

院
會
紀
錄

主
席

:
報

告
院
會

,
現

在
為
周
委
員
伯
倫
所
提

重
付
表
決
之
動
議
徵
求
附
談

,
附

識
者

,
請

舉
手

。
〈
進
行
附
誰

)

主
席

:
報

告
院
會

,
附

議
者
三
十
人

,
重

付
表

決
案
成
立

。

現
在
重
付
表
決

:
贊

成
饒
委
員
穎
奇
等
所

提
修
正
動
議
者
請
按

「
贊
成

」
,
反

對
者
請

按

「
反
對
」

,
菜

權
者
請
按

「
某
權
」
╯
計

時

一
分
鐘

,
現

在
進
行
記
名
表
決
。

(
進

行
表
決

)

主
席

:
報

告
表
決
結
果

:
在

場
委
員
人
致
八
十

八
人

,
賀

成
者
五
十
二
人

,
反

對
者
三
十
五

人
,
案

權
者

一
人

,
多

數
通
過

。

表
決
結
果
名
單

:

一
、
贊
成
者

:
五

十
二
人

曹
爾
忠

 
洪
湣
哲

 
郁
慕
明

周

 
荃

 
曾
永
權

 
沈
智
慧

趙
振
鵰

 
羅
傳
進

 
廖
福
木

李
慶
華

 
朱
高
正

 
王
建
瑄

謝
啟
大

 
郭
石
城

 
蕭
金
開

王
天
競

 
江
偉
平

 
洪
冬
桂

林
志
嘉

 
莊
金
生

 
陳
庸
質

李
源
泉

 
陳
璽
安

 
廖
光
生

林
國
龍

 
李
鳴
皋

 
程
建
人

五
七



立
法
院
公
報

 
第

八
乜
可
留

 
第

六
期

陳
健
民

 
張
建
國

 
魏

 
鏞

丁
守
中

 
李
友
吉

 
洪
秀
柱

葛
雨
琴

 
朱
鳳
芝

 
周
書
府

嚴
啟
昌

 
劉
光
華

 
蔡
友
土

郭
廷
才

 
劉
國
昭

 
潘
維
剛

吳
東
昇

 
高
巍
和

 
華
加
志

鄰
逢
時

 
揚
吉
雄

 
饒
穎
奇

韓
國
瑜

 
張

 
偉

 
施
台
生

王
顯
明

二

、
反
對
者

:
三

十
五
人

林
濁
水

 
周
伯
倫

 
顏
錦
一碬

蘇
煥
智

 
朱
星
羽

 
祭
同
榮

盧
修

一
 
施
明
德

 
沈
富
雄

張
俊
雄

 
張
旭
成

 
江
鵬
堅

彭
百
顯

 
葉
菊
兩

 
許
添
財

謝
長
廷

 
蔡
式
淵

 
張
俊
宏

林
瑞
卿

 
黃
昭
輝

 
黃
爾
璇

廖
大
林

 
洪
奇
昌

 
尤

 
宏

陳
光
復

 
邱
垂
貞

 
蘇
嘉
全

翁
釜
珠

 
徐
成
焜

 
謝
聰
敏

林
光
華

 
柯
建
銘

 
趙
務
娃

方
來
進

 
呂
秀
運

三

、
棄
權
者

:
一

人

蔡
中
涵

主
席

:
郁

委
員
慕
明
等
所
提
第
三
條

、
第
四
條

(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｛

︴

院
會
紀
錄

因
第

二
條
業
經
修
正

,
無

庸
處
理

。

宣
讀
第
三
條
及
各
修
正
案

。

行
政
院
提
案
條
文

第
三
條

 
本
條
例
所
稱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
,
係

指
於
中
華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
一

日
以
前
興
建
完
成
之
軍
眷
住
宅

,
具

有
左

列
各
款
情
形
之

一
者

:

一
、
政
府
興
建
分
配
者

。

二
、
中
華
婦
女
反
共
聯
合
會
捐
款
與
建
者

五
八
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議

第
三
條

 
本
條
例
所
稱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
,
係

指
與
建
超
過
三
十
年
之
軍
眷
住
宅

,
具

有

左
列
各
款
情
形
之

一
者

:

一
、
政
府
興
建
分
配
者

。

二

、
中
華
婦
女
反
共
聯
合
會
捐
款
興
建
者

三
、
政
府
提
供
土
地
由
眷
戶
自
費
與
建
者

四
、
其
他
經
主
管
機
關
認
定
者

。

本
條
例
所
稱
原
眷
戶

,
係

指
領
有
主

管
機
關
或
其
所
屬
權
責
機
關
核
破
之
國
軍

眷
舍
居
生
憑
證
或
公
文
書
之
國
軍
老
舊
眷

村
住
戶

。

主
席

:
蘇

委
員
煥
智
等
二
十
七
人
所
提
的
修
正

動
鼓

,
由

於
距
離
原
草
案
最
遠

,
優

先
處
理

四
、
其
他
經
主
管
機
關
認
定
者

P

本
條
例
所
稱
原
卷
戶

,
係

指
碩
有
主

管
鞿
關
或
其
所
屬
權
貴
機
關
核
發
之
國
軍

眷
舍
居
住
憑
證
或
公
文
書
之
國
軍
老
舊
眷

村
住
戶

。

郁
委
員
慕
明
等
提
案
條
文

第
五
條

 
本
條
例
所
稱
國
軍
眷
村

,
係

指
於

本
條
例
施
行
前
已
興
建
完
成
之
軍
眷

、
榮

眷
住
宅
者

。

本
條
例
所
稱
原
眷
戶

,
係

指
於
本
條

例
施
行
前
已
有
居
住
在
風
軍
眷
村
之
事
實

者

。
但
不
具
軍
眷

、
榮
眷
身
份
之
違
占
建

戶
,
不

在
此
限

。

球
委
員
煥
智
等
二
十
七
人
對
第
三
條
第
二
款
所

提
修
正
動
議

:

本
條
例
所
稱
原
眷
戶
係
指
頷
有
主
管
機
關

或
其
所
屬
權
責
機
關
核
發
之
國
軍
眷
舍
居
住

憑
證
或
公
文
書
之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住
戶

,
且

為
現
住
戶

。

提
案
人

:
蘇

煥
智

連
署
人

:
鈑

錦
福

 
葉
菊
雨

 
柯
建
銘

三
、
政
府
提
供
土
地
由
眷
戶
自
費
與
建
者

一



′

一
 
﹉ 
 

一廖
大
林

一彭
百
駬

 
張
俊
雄

戴
振
耀

 
盧
修

一
 
公羽
金
珠

李
慶
雄

 
陳
昭
南

 
黃
昭
輝

黃
爾
璇

 
林
光
華

 
蔡
同
榮

許
添
財

 
蔡
式
淵

 
張
俊
宏

洪
奇
昌

 
李
進
勇

 
余
玲
雅

趙
銹
娃

 
方
來
進

 
林
瑞
卿

沈
富
雄

 
朱
星
羽

主
席

:
贊

成
蘇
委
員
煥
智
所
提
修
正
動
議
通
過

者
請
按

「
貨
成
」

,
反

對
者
請
按

「
反
對
」

,
棄

權
者
請
按

「
棄
權
」

,
計

時

一
分
鐘
,

現
在
進
行
記
名
表
決

。

(
進

行
表
決

)

主
席

:
報

告
表
決
結
果

:
在

場
委
員
人
致
八
十

五
人

,
贊

成
者
三
十
三
人

,
反

對
者
四
十
九

人
,
棄

權
者
三
人

,
少

數
,
不

通
過

。

表
決
結
果
名
單

:

一
、
賀
成
者

:
三

十
二
人

.
 
 
 

林
濁
水

 
周
伯
倫

 
顏
錦
福

蘇
煥
智

 
朱
星
羽

 
蔡
同
榮

盧
修

一
 
施
明
德

 
沈
富
雄

疆
俊
雄

 
張
旭
成

 
江
鵬
堅

彭
百
顯

 
葉
菊
而

 
許
添
財

謝
長
廷

 
蔡
式
淵

 
張
俊
宏

黃
爾
璇

 
林
瑞
卿

 
廖
大
林

立
法
院
公
報

 
第
八
十
五
卷

 
第
六
期

洪
奇
昌

 
尤

 
宏

邱
垂
貞

 
蘇
嘉
全

謝
聰
敏

 
林
光
華

趙
銹
娃

 
方
來
進

二
、
反
對
者

:
四

十
九
人

曹
爾
忠

 
洪
濬
哲

曾
永
權

 
浼
智
慧

羅
傳
進

 
廖
福
本

朱
高
正

 
王
建
這

﹎ 
 

謝
啟
大

 
郭
石
城

王
天
競

 
狂
偉
平

林
志
嘉

 
莊
金
生

李
源
泉

 
陳
璽
安

林
國
龍

 
李
鳴
皋

陳
健
民

 
張
建
國

了
守
中

寫
兩
琴

嚴
啟
昌

郭
廷
才

吳
東
昇

饒
穎
奇

施
台
生

三

、
棄
權
者

:
三

人

鄰
逢
時

 
蔡
中
涵

 
徐
成
焜

主
席

:
黃

委
員
昭
輝
聲
明
方
才
表
決
係
按

「
贊

院
會
紀
錄

成
」

,
特

此
更
正

,
列

入
紀
錄

。

王
委
員
顯
明
、
高
委
員
巍
和
聲
明
方
才
表

決
係
按

「
反
對
」

,
列

入
紀
錄

。

現
在
處
理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議

韓 華 劉 劉 朱 李
國 加 國 光 鳳 友
瑜 志 昭 華 芝 吉

陳
光
復

翁
金
珠

柯
建
銘

王
顯
明

周

 
荃

趙
振
膀

李
慶
華

陳
癸
淼

肅
金
的

洪
冬
桂

陳
清
質

廖
光
生

程
建
人

魂

 
鏞

洪
秀
柱

周
書
府

蔡
友
土

潘
維
剛

揚
吉
雄

張

 
偉

賀
成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議
者
請

按

「
贊
成

」
,
反

對
者
請
按

「
反
對
」

,
棄

權
者
請
按

「
藥
權
」

,
計

時

一
分
鐘

,
現

在

進
行
記
名
表
決

。

〈
進
行
表
決

)

主
席

:
報

告
表
決
結
果

:
在

場
委
員
八
十
四
人

,
賀

成
者
三
十
三
人

,
反

對
者
四
十
九
人
,

棄
權
者
二
人

,
少

數
,
不

通
過
。 

 

﹎

表
決
結
果
名
單

:

一
、
贊
成
者

:
三

十
三
人

林
濁
水

 
周
伯
倫

 
顏
錦
福

蘇
煥
智

 
朱
星
羽

 
蔡
同
榮

盧
修

一
 
施
明
德

 
沈
富
雄

張
鋑
雄

 
張
旭
成

 
狂
鵰
堅

彭
百
顯

 
葉
菊
蘭

 
謝
長
廷

蔡
式
淵

 
張
俊
宏

 
林
瑞
卿

黃
爾
放

 
黃
昭
輝

 
尤

 
宏

廖
大
林

 
洪
奇
昌

 
蘇
弟
全

陳
光
復

 
邱
垂
貞

 
公羽
金
珠

五
九



立
法

院
公

報

 
第

八
十

五
也
▌
羿

六
期

謝
聰

敏

 
林

光
華

 
柯
建

銘

趙
統
娃

 
方
來
進

 
呂
秀
蓮

二
、
反
對
者

:
四

十
九
人

曹
爾
忠

 
洪
濬
哲

 
周

 
荃

曾
永
權

 
沈
智
慧

 
趙
振
鵰

羅
傳
進

 
廖
福
本

 
李
慶
華

朱
高
正

 
王
建
這

 
陳
癸
淼

 
.

謝
啟
大

 
郭
石
城

 
蕭
金
兩

． 
 
 
 
 

王
天
競

 
江
偉
平

 
洪
冬
桂

林
志
嘉

 
莊
金
生

 
陳
清
質

李
源
泉

 
陳
璽
安

 
廖
光
生

林
國
龍

 
李
鳴
皋

 
張
建
國

魂

 
鋪

 
了
守
中

 
李
友
苦

洪
秀
柱

 
葛
雨
琴

 
朱
鳳
芝

周
書
府

 
嚴
啟
昌

 
劉
光
華

蔡
友
土

 
郭
廷
才

 
劉
國
昭

潘
維
剛

 
吳
東
昇

 
高
擁
和

華
加
志

 
楊
吉
雄

 
饒
穎
奇

韓
國
瑜

 
張

 
偉

 
施
台
生

王
顯
明

三

、
棄
權
者

:
二

人

徐
成
焜

 
鄭
逢
時

主
席

:
程

委
員
建
人

、
陳
委
員
健
民
聲
明
方
才

表
決
係
按

「
反
對
└
,
特

此
更
正

,
列

入
紀

院

會

紀

錄

▇—
 
 
 
 
 
 
 
 
 

—
.
◥

錄

。現
在
處
理
行
政
院
第
三
條

,
贊

成
第
三
條

照
行
政
院
提
案
傑
文
者
請
按

「
贊
成
」

,
反

對
者
請
按

「
反
對
」

,
棄

權
者
請
按

「
棄
權

」
,
計

時

一
分
鐘

,
現

在
進
行
記
名
表
決

。

(
進

行
表
決

)

主
席

:
報

告
表
決
結
果

:
在

場
委
員
人
致
八
十

四
人

,
贊

成
者
四
十
九
人

,
反

對
者
三
十
四

人
,
棄

權
者

一
人

,
通

過

。

郁
委
員
慕
明
等
所
提
第
六
條
與
第

一
條
有

關
,
因

第

一
條
未
予
修
正
,
所

以
本
條
不
予

處
理
。

」
馮
帷
娸
純
鰤
哨
明
方
才
表
決
係
按

「
贊
我

表
決
結
果
名
單

:

′
 
一
、
贊
成
者

:
四

十
九
人

曹
爾
忠

 
洪
溶
哲

 
周

 
荃

曾
永
權

 
沈
智
慧

 
趙
振
脾

羅
傳
進

 
廖
福
本

 
李
慶
華

王
建
這

 
陳
癸
淼

 
謝
啟
大

郭
石
城

 
王
天
競

 
江
偉
平

洪
冬
桂

 
公羽
重
釣

 
林
志
嘉

莊
金
生

 
陳
清
質

 
李
源
泉

﹉陳
璽
安

 
廖
光
生

 
林
國
龍

〦
〈
∩
v李

鳴
皋

 
程
建
人

張
建

國

魏

鋪

李
友
吉

 
洪
秀
柱

朱
鳳
芝

 
周
書
府

蔡
友
土

 
郭
廷
才

潘
維
剛

 
吳
東
昇

華
加
志

 
揚
吉
雄

韓
國
瑜

 
張

 
偉

王
顯
明

二
、
反
對
者

:
三

十
四
人

林
濁
水

 
周
伯
倫

,
 
 

蘇
煥
智

 
朱
星
羽

盧
修

一
 
施
明
德

′ 
 
 

張
俊
雄

 
悵
旭
成

彭
百
顯

 
葉
菊
兩

蔡
式
淵

 
張
俊
宏

黃
昭
輝

 
黃
爾
璇

洪
奇
昌

 
尤

 
宏

邱
垂
貞

 
蘇
嘉
全

徐
成
焜

 
謝
聰
敏

柯
建
銘

 
趙
統
娃

′
呂
秀
蓮

三

、
棄
權
者

:
一

人

劉
政
鴻

﹎
十

一
∵
ㄎ
!
↓

苓

｝
;
〔

彳
一

︴
一十
一一
—
十

一
︴

母

妞

‘

$
Υ
$
︴

了
>
︴

—

︴一
｛
︴

土

丑

香

手
｝
一一
—

乎

一

一中

︴
十

一一︴=
一

i
;
(
﹎

↑
(
了

r
 

．i
一

t
玉

受

#
一
︙一
ξ

中

十

一、
∫

l
!
爭

r
一

t
∴

∵
.
人

一手

←Υ

＿.
r
∵

｝

寸

尹

｝

︴

—

〦
一︴

】
乎

仁

十
主
!
↓

(
〦

‘
i
一

｛

:

一
一

一﹍
一

﹍

﹉

 
 
 

一

﹉

一﹉
一 一

◤
﹉
一
一

 
 
 

一

‥
 
 
 
 
 
 
 

︙一

一

′
一一→﹍
小一
—′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

一
二
三
已

寸
r
J
小

己
J
千

︴
:
一

】
可

‘
‵

,
,
‵

,
「

′
′

．
.
．

.
二

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

陳
健
民

丁

守

中

寫

而
琴

嚴
啟
昌

劉
國
昭

高
巍
和

饒
穎
奇

施
台
生

顏
錦
福

蔡
同
榮

沈
富
雄

江
鵰
堅

謝
長
廷

林
瑞
卿

廖
大
林

陳
光
復

翁
金
珠

林
光
華

方
來
進



註
席
小
直
一計
靪
酊
殷
r
各

修
正
案

一
﹉ 
‥ 
﹉
﹉

行
政
院
提
案
條
文

第
四
條

 
原
眷
戶
享
有
承
購
依
本
條
例
興
建

之
住
宅
及
出
政
府
給
與
輔
助
購
宅
款
之
權

益
。
原
眷
戶
死
亡
者

,
由

配
偶
煲
先
承
受

共
權
益

:
原

眷
戶
與
配
偶
均
死
亡
者

,
由

其
子
女
承
受
其
權
益

;
餘

均
不
得
承
受
其

權
益
。前

項
子
女
人
數
在
二
人
以
上
者

,
應

於
主
管
機
關
忪
告
政
建
之
H
起

三
個
月
內

,
以

書
面
協
議
向
主
管
機
關
表
示
由

一
人

承
受
權
益
ㄅ
逾
瑚
均
喪
失
承
受
之
權
益
。

饒
委
員
穎
奇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談

。

第
四
條

 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土
地
及
不
適
用
營

地
之
名
稱
、
位
置
)
主

管
機
關
應
列
冊
報

經
行
政
院
核
定
、

主
管
機
關
為
執
行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改

建
,
得

運
用
國
單
老
舊
眷
村
及
不
適
用
營

地
之
國
有
土
地
︴
與
建
住
宅
祉
區
或
為
處

分
,
不

受
國
有
財
產
法
有
關
規
定
之
限
制

。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一
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議

第
四
條

 
原
眷
戶
及
中
低
收
入
戶
國
民
享
有

承
借
依
本
條
例
興
建
住
宅
之
權
利

。
原
眷

﹉
一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一

戶
死
亡
堵
i
由

瓦
偶
便
先
承
受
共
權
益
—

主
席

:
現

有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三
十

一
人
提
談
採

記
名
表
決

。
∵
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三
十

一
人
提
案

:

提
議
表
決
採
記
名
表
決
方
式

。

提
案
人
一
林
濁
水

 
周
伯
倫

連
署
人
一
葉
菊
南

 
江
鵰
堅

 
沈
當
雄

一張
俊
雄

 
尤

 
宏

 
黃
爾
璇

一
廖
大
林

 
呂
秀
蓮

 
黃
億
介

蘇
換
智

 
林
瑞
卿

 
林
光
華

﹉邱
連
輝

 
陳
昭
南

 
陳
婉
真

一
黃
昭
輝

 
彭
百
顯

 
姚
嘉
文

張
旭
成

 
余
玲
雅

 
蔡
同
榮

張
俊
宏

 
蘇
嘉
全

 
Λ羽
金
珠

‥顏
錦
福

 
李
進
勇

 
柯
建
銘

洪
奇
昌

 
許
添
財

主
席

:
現

在
處
理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
議

。  
 
 

一

贊
成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議
者
請

按

「
贊
成
」
∴
女
對
者
請
按

「
反
對
」

,
染

權
者
請
按

「
棄
權

」
→
計
時

一
分
鐘

,
現

在

進
行
記
名
表
決

。

〈
進
行
表
決

)

主
席

:
報

告
表
決
結
果

:
在

場
委
員
人
數
八
十

二
人
一
箕
成
老
主
十
人

,
反

對
者
五
十
二
人

,
少

數
,
不

通
過

。

尤
委
員
宏

、
洪
委
員
奇
昌
、
陳
委
員
昭
南

聲
明
方
才
表
決
保
按

「
贊
成
」

,
列

入
紀
錄

立
法
院
公
報

 
第
八
十
五
卷

 
第
六
期

 
院
會
紀
錄

表
決
結
果
名
單

:

一
、
賀
成
者

:
三

十
人

周
伯
倫

 
蔡
同
榮

江
膍
堅

 
葉
菊
面

廖
大
林

 
蘇
嘉
全

謝
聰
敏

 
方
來
進

盧
修

一
 
張
俊
雄

林
瑞
卿

 
陳
光
復

林
光
華

 
呂
秀
蓮

朱
星
羽

 
施
明
德

彭
百
顯

 
蔡
式
淵

黃
爾
璇

 
邱
垂
貞

二
╮
反
對
者

:
五

十
二
人

曹
爾
忠

 
曾
永
權

王
建
這

 
郭
石
城

一
翁
重
鈞

 
陳
清
質

程
建
人

 
洪
秀
柱

蔡
友
土

 
潘
維
剛

韓
國
瑜

 
王
顯
明

〦〈
 一

沈
富
雄

張
俊
宏

徐
成
焜

顏
錦
福

謝
長
廷

翁
金
珠

林
濁
水

張
旭
成

一
∵

黃
昭
輝

柯
建
銘

羅
傳
進

江
偉
平

廖
光
生

周
書
府

華
加
志

洪
溶
哲



廷

立
法
院
公
報

 
第
八
十
五
卷

 
第
六
期

沈
智
慧

 
廖
禲
本

 
李
慶
華

陳
癸
淼

 
蕭
釜
而

 
洪
冬
桂

林
志
弟

 
李
源
泉

 
林
國
龍

陳
健
民

 
魏

 
鏞

 
葛
雨
琴

嚴
啟
昌

 
郭
廷
才

 
吳
東
昇

楊
吉
雄

張

偉

周

荃

趙
振
胇

 朱
萬
正

 謝
啟
大

王
天
競

 
莊
金
生

 
陳
璽
安

李
鳴
皋

 
張
建
國

 
丁
守
中

李
友
吉

 
朱
鳳
芝

 
劉
光
華

劉
國
昭

 
萬
塊
和

 
饒
穎
奇

施
台
生

主
席

:
現

在
處
理
饒
委
員
穎
奇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
識

。賀
成
饒
委
員
穎
奇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議
者
請

按

「
贊
成
」

,
反

對
者
請
按
「
反
對
」

,
棄

權
者
請
按

「
棄
權
」

,
計

時

一
分
鐘

,
現

在

進
行
記
名
表
決

。

(
進

行
表
決

)

主
席

:
報

告
表
決
結
果

:
在

場
委
員
人
致
八
十

二
人

,
箕

成
者
四
十
九
人

,
反

對
者
三
十
三

人
,
多

數
,
通

過

。

宣
讀
第
五
條
及
各
修
正
案

。

行
政
院
草
案
 
 
 
 

﹉

院
會
紀
錄

第
五
條

 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土
地
及
不
適
用
營

地
之
名
稱

、
位
置

,
主

管
機
關
應
列
冊
報

經
行
政
院
核
定

。

主
管
機
關
為
執
行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改

建
,
得

運
用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及
不
適
用
營

地
之
國
有
土
地

,
與

建
住
宅
祉
漚
或
為
處

分

。

饒
委
員
穎
奇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議

第
五
條

 
原
眷
戶
享
有
承
購
依
本
條
例
與
建

之
住
宅
及
由
政
府
給
與
輔
助
購
宅
款
之
權

益

。
原
眷
戶
死
亡
者

,
由

配
偶
承
受
共
權

益

◤
餘
均
不
得
承
受
共
權
益

。
但
發
行
破

院
核
定
眷
村
改
建
計
畫
後

,
發

生
原
眷
戶

與
配
偶
均
死
亡
之
情
形
者

,
得

由
其
子
女

承
受
其
權
益

。

前
項
子
女
人
致
在
二
人
以
上
者

,
應

於
原
眷
戶
與
配
偶
均
死
亡
情
事
發
生
之
日

起
三
個
月
內

,
以

書
面
協
議
向
主
管
機
關

表
示
由

一
人
承
受
權
益

,
逾

期
均
喪
失
承

受
之
權
益

。
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議

第
五
條

 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土
地
及
不
適
用
營

地
之
名
稱

、
位
置

,
主

管
機
關
應
會
同
國

防
部
列
冊
報
經
行
政
院
核
定

一。

一〈
二

主
管
機
關
為
執
行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改

建
,
得

運
用
老
舊
眷
村
興
建
住
宅
祉
區
或

依
相
關
法
規
處
分

。

主
席

:
現

在
處
理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
議

。賀
成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議
者
請

按

「
贊
成

」
,
反

對
請
按

「
反
對

」
,
棄

權

請
按

「
棄
權

」
,
計

時

一
分
鐘
,
現

在
進
行

記
名
表
決

。

〈
進
行
表
決

)

主
席

:
報

告
表
決
結
果

:
在

場
委
員
人
數
八
十

一
人

,
贊

成
者
三
十

一
人

,
反

對
者
四
十
九

人
,
棄

權
者

一
人
,
少

數
,
不

通
過

。

表
決
結
果
名
單

:

一
、
贊
成
者

:
三

十

一
人

林
濁
水

 
周
伯
倫

 
顏
錦
福

蘇
煥
智

 
陳
昭
南

 
朱
星
羽

蔡
同
榮

 
直
修

一
 
沈
富
雄

張
俊
雄

 
張
旭
成

 
江
鵰
堅

彭
百
顯

 
架
菊
兩

 
謝
長
廷

蔡
式
淵

 
張
俊
宏

 
林
瑞
卿

貢
昭
輝

 
女
爾
璇

 
廖
大
林

洪
奇
昌

 
尤

 
宏

 
陳
光
復

邱
垂
貞

 
穌
嘉
全

 
公羽
金
珠

呵
Ⅶ
科
〢
子︴一一〔
〢
︴一
挑
斟
㎎
T
〢
〢
瑚
〢
╢
一∥
‥∥
一

一
┤
一斗
︙︴
【
十
一
︴



一
一
一抽
期
〢
︙﹉一一戰
監
敏
∴㎡
坩
#
i
柯

飪
舒

賀
成
饒
委
員
穎
奇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議
者
請

按

「
賀
成
」

,
反

對
者
請
按

「
反
對
」

,
棄

權
者
請
按

「
棄
權
」

,
計

時

一
分
鎡
,
現

在

進
行
記
名
表
決

。 
 
 
 
 
 
 
 
 

﹊

〈
進
行
表
決

)

主
席

:
報

告
表
決
結
果

:
在

場
委
員
人
數
八
十

六
人

,
贊

成
者
五
十
四
人

,
反

對
者
三
十
二

人
,
多

數
,
通

過

。

表
決
結
果
名
單

:

一
、
賀
成
者

:
五

十
四
人

一 
 

曹
爾
忠

 
洪
濬
哲

 
郁
慕
明

一 
 

周

 
荃

 
曾
永
權

 
沈
智
慧

‥ 
一 
 
趙
振
璐

 
羅
傳
進

 
廖
福
本

一 
 
吳
德
美

 
李
度
華

 
朱
萬
正

王
建
這

 
陳
癸
淼

 
謝
啟
大

郭
石
城

 
蕭
金
而

 
王
天
兢

江
偉
平

 
洪
冬
桂

 
《羽
重
鈞

莊
金
生

陳
璽
安

李
鳴
皋

張
建
國

李
友
吉

朱
鳳
芝

劉
光
華

郭
廷
才

 
劉
國
昭

.
潘

維
剛

吳
東
昇

 
林
聰
明

 
高
巍
和

華
加
志

 
揚
吉
雄

 
饒
穎
奇

韓
國
瑜

 
施
台
生

 
王
顯
明

二
、
反
對
者

:
三

十
二
人

林
濁
水

 
周
伯
倫

 
莰
錦
福

陳
昭
南

 
朱
星
羽

 
蔡
同
榮

籚
修

一
 
沈
富
雄

 
張
俊
雄

張
旭
成

 
江
鵰
堅

 
彭
百
顯

葉
菊
兩

 
謝
長
廷

 
祭
式
淵

張
俊
宏

 
林
瑞
卿

 
黃
昭
輝

黃
爾
璇

 
廖
大
林

 
洪
奇
昌

尤

 
宏

 
陳
光
復

 
邱
垂
貞

蘇
弟
全

 
翁
金
珠

 
徐
成
焜

謝
聰
敏

 
林
光
華

 
柯
建
銘

方
來
進

 
呂
秀
蓮
 
 
,

主
席

:
宣

讀
第
六
條
及
各
修
正
案

。

行
政
院
草
案
條
文

第
六
條

 
主
管
機
關
辦
理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改

建
,
應

按
眷
村
分
布
位
置

,
依

條
件
相
近

者
採
整
體
分
區
規
到

,
並

運
用
既
有
眷
村

土
地
、
不
適
用
營
地
或
價
購
土
地

,
依

規

定
挺
更
為
適
當
使
用
分
區
或
用
地

,
集

中

興
建
住
宅
祉
區
。

〦〈
一一一

方
來
進

二
、
反
對
者

:
四

十
九
人

一

曹
爾
忠

 
洪
濬
哲

 
周

 
荃

︴ 
曾
永
權

 
沈
智
慧

 
趙
振
鵰

︙ 
羅
傳
進

 
廖
預
本

 
吳
德
美

李
慶
華

 
王
建
媗

 
郭
石
城

︴
肅
金
而

 
王
天
競

 
江
偉
平

洪
冬
桂

 
外羽
重
鈞

 
林
志
嘉

莊
金
生

 
陳
清
又

 
李
源
泉

陳
璽
安

 
廖
光
生

 
林
國
龍

一 
李
鳴
皋

 
程
建
人

 
陳
健
民

張
建
國

 
了
守
中

 
李
友
吉

洪
秀
柱

 
葛
雨
琴

 
朱
鳳
芝

用
書
府

 
嚴
啟
昌

 
劉
光
華

一一
 
蔡
友
土

 
部
廷
才

 
劉
國
昭

潘
維
剛

 
吳
東
昇

 
高
城
和

‥

華
加
志

 
揚
吉
雄

 
饒
穎
奇

∴
一
!
韓
國
瑜

 
援

 
偉

 
施
台
生

王
顯
明

三
、
棄
權
者

:
一

人

徐
成
焜

主
席

:
現

在
處
理
饒
委
員
穎
奇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
議

。

立
法
院
公
報

 
第
八
十
五
卷

 
第
六
期

 
院
會
紀
錄
一 一一

 
林
志
嘉

一
﹍
 
李
源
泉

一
﹍
 
林
國
龍

陳
健
民

︙
 
了
守
中

﹉
 
葛
雨
琴

嚴
啟
昌

陳
清
質

廖
光
生

程
建
人

魏

 
鋪

洪
秀
柱

周
書
府

蔡
友
土



立
法
院
公
報

 
第

八
扎
耵
押

 
第
六
期

興
建
住
宅
祉
區
之
土
地

,
以

非
屬
商

業
區
且
單
位
地
價
公
告
土
地
現
值
在

一
定

金
額
以
下
者
為
限

。

前
項
單
位
地
價
公
告
土
地
現
值
之

一

定
金
額

,
由
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
。

郁
委
員
慕
明
等
所
提
修
正
案

第
八
條

 
地
方
眷
改
會
應
按
眷
村
分
佈
位
置

,
眷

戶
需
求
總
數

,
擇

其
土
地
綜
合
條
件

最
煲
者
,
提

報
全
國
眷
改
會
同
意
後

,
交

國
防
部
辦
理
眷
地
承
頷

、
整
體
規
到
及
與

建
等
相
關
事
宜

。

前
項
所
稱
土
地
綜
合
條
件
最
煲
者
,

係
由
三
家
以
上
合
法
不
動
產
鑑
定
公
司
評

定
總
分
最
高
者

。
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所
提
修
正
案

第
六
條

 
主
管
機
關
辦
理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改

建
,
應

會
同
國
防
部
按
眷
村
分
布
位
置
,

依
條
件
相
近
者
採
整
糙
分
區
規
劃

,
並

運

用
既
有
眷
村
土
地

,
依

國
民
住
宅
條
例
規

定
鋌
更
為
適
當
使
用
分
區
或
用
地

,
集

中

與
建
住
宅
祉
區

。

與
建
住
宅
祉
區
之
土
地

,
以

非
屬
一面

業
區
且
單
位
地
價
公
告
土
地
現
值
在

一
定

金
額
以
下
者
為
限

。

｝
r
一

︴

小‘—
,
I
r
!
;
;
!
j
｝

｝

‘
︴

｝

∵
—
—

金

｛

甚

田

吾

心

一︴

〦

一

Υ

︙
牛

．
一
一

︴

︴

且

｛

工

一
︴
,
!
〡

〡
!
｝

一

‘

:
 

一

︴

︴

〦

.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︴

院
會
紀
錄前

項
單
位
地
價
公
告
土
地
現
值
之

一

定
金
額

,
由
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
。

主
席

:
現

在
處
理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
談

。賀
威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議
者
請

按
「
贊
成
」

,
反

對
者
按
「
反
對
」

,
棄

權

者
按
「
棄
權
」

,
計

時

一
分
鐘

,
現

在
進
行

記
名
表
決
。

〈
進
┌
表
決
)
 
 
 

﹉

主
席
:
報

告
表
決
結
果

:
在

場
委
員
人
致
八
十

二
人

,
賀

成
者
三
十

一
人

,
反

對
者
五
十
人

,
棄

權
者

一
人
。
少
數

,
不

通
過
。

表
決
結
果
名
單

:
 
 
 
 
 
 

一

一
、
賀
成
者

:
三

十

一
人

顏
錦
福

周
伯
倫

祭
同
榮

饅
俊
雄

彭
百
顯

蔡
式
淵

洪
奇
昌

邱
垂
貞

林
濁
水

底
修

一

張
旭
成

江
鵰
堅

棄
菊
蘭

張
俊
宏

黃
爾
璇

尤

 
宏

陳
昭
南

朱
星
羽

沈
富
雜

謝
長
廷

林
瑞
卿

黃
昭
輝

廖
大
林

陳
光
復

一
﹉ 
 
蘇
嘉
全

 
翁
金
珠
﹉
柯
建
銘

謝
聰
敏

 
林
光
華

 
方
來
進

六
四呂

秀
蓮

二
、
反
對
者

:
五

十
人

曹
爾
忠

 
周

 
荃

 
曾
永
權

郁
慕
明

 
趙
振
鵰

 
羅
傳
進

沈
智
慧

 
吳
德
美

 
廖
福
本

陳
癸
淼

 
謝
啟
大

 
王
建
媗

蕭
金
而

 
王
天
兢

 
郭
石
城

江
偉
平

 
洪
冬
桂

 
林
志
嘉

李
源
泉

 
莊
金
生

 
《羽
重
鈞

陳
清
女

 
陳
璽
安

 
廖
光
生

林
國
龍

 
李
鳴
皋

 
程
建
人

陳
健
民

 
張
建
國

 
丁
守
中

魏

 
鏞

 
李
友
吉

 
朱
鳳
芝

劉
光
華

 
劉
國
昭

 
萬
舞
和

韓
國
瑜

 
王
顯
明

 
洪
秀
柱

周
書
府

 
華
加
志

 
蔡
友
土

潘
維
剛

 
張

 
偉

 
葛
雨
琴

嚴
啟
昌

 
郭
廷
才

 
林
聰
明

饒
穎
奇

 
施
台
生
 
 
,

三
、
棄
權
者

:
一

人

徐
成
焜

主
席

:
現

在
處
理
第
六
條

。

贊
成
第
六
條
照
行
政
院
提
案
條
文
通
過
者

請
按

「
贊
成
」

,
反

對
者
請
按

「
反
對
」

,

跓

‵

竹

道

‘

口

主

｝

一

‘
.
╮

F
一

一

普

 
一
 
 

﹋

 
一

「

 

 ̇
.
 
!
＿

.

十
一
｝
:
—

#
五

一
片
子
｝
′

I

,
一

手

ㄥ

—

ㄊ

布
十

一

.
,
一

一

f
乎

千

三

一
牛

﹍
i
︴

︴

i
一

﹉︙
十

一Ⅳ
＿

｝

︙
γ

I
寸

r
｝

﹉!
︴

＿

一
尹

「

上



葉
權
者
希
挨
「
燊
權
�
◤
哥
持

一
分
鐘
∵
打
一

一
︴
—

:

在
進
行
記
名
表
決
。 
 

︙
∴
一 
﹍

(
進

行
表
決

)

主
席

:
報

告
表
決
結
果

:
在

場
委
員
人
數
八
十

三
人

,
贊

成
者
五
十

一
人

,
反

對
者
三
十
二

人
,
多

數
,
通

過

。

表
決
結
果
名
單

:

一
、
贊
成
者

:
五

十

一
人

曹
爾
忠

 
郁
慕
明

 
沈
智
慧

一
廖
福
本

 
王
建
這

 
郭
石
城

江
偉
平

 
林
志
嘉

 
李
源
泉

林
國
龍

 
李
鳴
皋

 
張
建
國

一
丁
守
中

 
李
友
吉

 
朱
鳳
芝

劉
光
華

 
劉
國
昭

 
高
擁
和

饒
穎
奇

 
施
台
生

 
洪
潛
哲

周

 
荃

 
趙
振
璐

 
吳
德
美

陳
癸
淼

 
肅
金
前

 
洪
冬
桂

莊
金
生

 
陳
璽
安

 
程
建
人

洪
秀
柱

 
周
書
府

 
蔡
友
土

潘
維
剛

 
華
加
志

 
韓
國
瑜

′

 
王
顯
明

 
羅
傳
進

 
謝
啟
大

王
天
競

廖
光
生

葛
雨
琴

翁
重
鈞

陳
健
民

嚴
啟
昌

立
法
院
公
報

 
第

八
十
五
卷

 
第
六
期

 
院
會
紀
錄

一

︴

林

朋

班
︙一一瘍

士
白
碑

張

寫

｛
—
—

◢

遛

行

表
汎

罵

—｛
┤

〡

〡
〡!

十

一

郭 魏 陳
廷  清
才 鋪 度

二
╮
反
對
者

:
三

十
二
人

顏
錦
福

 
蔡
同
榮

 
張
俊
雄

.
 

︴
謝
長
廷

 
林
瑞
卿

 
洪
奇
昌

邱
垂
貞

 
柯
建
銘

 
蘇
煥
智

籚
修

一
 
張
旭
成

 
蔡
式
淵

黃
昭
輝

 
黃
爾
璇

 
尤

 
宏

蘇
嘉
全

 
徐
成
焜

 
謝
聰
敏

方
來
進

 
林
濁
水

 
陳
昭
南

曾
永
權

 
朱
星
羽

 
沈
富
雄

江
胇
堅

 
葉
菊
而

 
張
俊
宏

廖
大
林

 
陳
光
復

 
翁
金
珠

一一
 
林
光
華

 
呂
秀
蓮

周
委
員
伯
倫
一
(
在

台
下
)
本

席
要
求
重
付
表

決

。
 
 

﹌

主
席

:
現

在
為
周
委
員
伯
倫
所
提
重
付
表
決
之

動
議
徵
求
附
議
,
附

議
者

,
請

舉
手

。

〈進
行
跗
鼓

)

主
席

:
報

告
院
會

,
附

談
者
二
十
五
人

,
重

付

表
決
案
成
立
﹉。

現
在
重
付
表
決

。
贊
成
行
政
院
草
案
者
請

按

「
贊
成
叮

,
反

對
者
請
按

「
反
對
」

,
棄

權
者
請
按

「
棄
權

」
,
計

時

一
分
鐘

,
現

在

進
行
記
名
表
決

。

主
席

:
報

告
重
付
表
決
結
果

:
在

場
委
員
人
數

八
十
四
人

,
贊

成
條
文
通
過
者
五
十

一
人

,

反
對
者
三
十
三
人

,
多

數
,
通

過

。

表
決
結
果
名
單

:

一
、
贊
成
者

:
五

十

一
人

曹
爾
忠

 
曾
永
權

 
羅
傳
進

王
建
喧

 
郭
石
城

 
江
偉
平

翁
重
鈞

 
陳
清
質

 
廖
光
生

陳
健
民

 
魏

 
鏞

 
葛
雨
琴

嚴
啟
昌

 
郭
廷
才

 
林
聰
明

揚
吉
雄

 
張

 
偉

 
洪
濬
哲

郁
慕
明

 
沈
智
慧

 
廖
福
本

陳
癸
淼

 
肅
金
面

 
洪
冬
挂

林
志
嘉

 
李
源
泉

 
李
鳴
果

張
建
國

 
丁
守
中

 
李
友
吉

朱
鳳
芝

 
劉
光
華

 
劉
國
昭

、 
 
 
 

高
巍
和

 
饒
穎
奇

 
施
台
生

周

 
荃

 
趙
振
聘

 
吳
德
美

謝
啟
大

 
王
天
競

 
莊
金
生

陳
璽
安

 
程
建
人

 
洪
秀
柱

周
書
府

 
蔡
友
土

 
潘
維
剛

華
加
志

 
韓
幽
瑜

 
王
顯
明

二

、
反
對
者

:
三

十
三
人

六
五



◢

Ⅵ

 
 
 
 
 
 
 
 
 
 

—

第
八
十
五
卷

 
第
六
期

 
院
會
紀
錄

陳
昭
南

 
朱
星
羽

 
 
 
 
 
 
 
 
 

沈
富
雄

 
顏
錦
福

 
朱
星
羽

葉
菊
兩

 
張
俊
宏
 
 
主
席

:
請

問
院
會

,
對

蘇
委
員
煥
智
等
所
提
散

陳
光
復

 
《羽
金
珠
 
 
 

會
動
議
有
無
異
識

?
(
有

)
有

異
議

,
現

在

呂
秀
蓮

 
顏
錦
福
 
 
 

進
行
表
決

。

張
旭
成

 
謝
長
廷
 
 
 
 

贊
成
蘇
委
員
換
智
所
提
散
會
動
議
者
請
按

黃
爾
璇

 
陳
婉
真
 
 
 

「
贊
成
」

,
反

對
者
請
按

「
反
對
」

,
棄

權

柯
建
銘

 
林
濁
水
 
 
 

者
請
按

「
棄
權
」

,
計

時

一
分
鐘
,
現

在
進

沈
富
雄

 
江
嘂
堅
 
 
 

行
表
決

。 
 
 

一

蔡
式
淵

 
黃
昭
輝

 
 
 
 
(
進

行
表
決
一

尤

 
宏

 
蘇
嘉
全
 
 
主
席

:
報

告
表
決
結
果

:
在

場
委
員
人
數
八
十

謝
聰
敏

 
方
來
進
 
 
 

人
,
賀

成
者
三
十
四
人

,
反

對
者
四
十
四
人

,
棄

權
者
二
人
、
少
數

,
散

會
動
議
不
成
立

一

一〈
一〈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!

(
進

行
表
決

)

主
席

:
報

告
重
付
表
決
結
果

:
在

場
委
員
七
十

七
人

,
贊

成
者
三
十

一
人
)
少

致
,
散

會
動

議
不
成
立

。

報
告
院
會

,
為

繼
續
審
查
法
案

,
現

在
延

長
時
間
繼
續
開
會

。

周
委
員
荃

:
(
在

台
下
)
休

息

一
下
再
開
瞭

!

周
委
員
伯
倫

:
(
在

台
下
)
本

席
反
對
延
長
開

會
時
間

。

主
席

:
宣

告
休
息
與
否
為
本
席
的
權
利

,
既

然

周
委
員
伯
倫
對
延
長
開
會
有
異
議

,
現

在
進

行
表
決

。

贊
成
延
長
時
間
處
理
法
案
者
請
按

「
贊
成

」
,
反

對
者
請
按

「
反
對

」
,
築

權
者
請
按

「
築
權
」

,
計

時

一
分
鐘

,
現

在
開
始
表
決
。

〈
進
行
表
決

)

周
委
員
伯
倫

:
(
在

台
下
)
要

延
長
到
什
麼
時

候
?
既

然
今
天
和
下
星
期
二
的
院
會
算

一
次

會
,
為

什
麼
還
要
延
長
?
而

且
主
席
又
沒
有

裁
示
延
長
多
久
?

主
席

:
要

延
長
時
間
來
處
理
法
案

。

周
委
員
伯
倫
︴
(
在

台
下
)
延

長
到
什
麼
時

侯
?
要

延
長
到
半
夜
還
是
凌
晨
?
主

席
沒
有

明
確
說
明
延
長
到
何
時

。

主
席

:
報

告
院
會

,
現

在
有
穌
委
員
煥
智
等
二

十
八
人
提
出
歉
會
動
議

。

球
委
員
煥
智
等
三
十
八
人
提
出
散
宙
動
註

:

本
席
等
提
議
現
在
散
會

。

提
案
人

:
穌

煥
智

連
署
人

:
葉

菊
而

 
周
伯
倫

 
柯
建
銘

廖
大
林

 
彭
百
顯

 
張
俊
雄

戴
振
超

 
直
修

一
 
公羽
金
珠

李
慶
娃

 
陳
昭
南

 
策
昭
輝

貢
爾
璇

 
林
光
華

 
蔡
同
榮

許
添
財

 
蔡
式
淵

 
張
俊
宏

洪
奇
昌

 
李
進
弟

 
余
玲
雅

‥′
 

一
一 

∴
′趙
務
堆
 方
來
進
一林
瑞
卿

立
法
院
公
報

周
伯
倫

張
俊
雄

洪
奇
昌

林
光
華

宜
修

一

林
瑞
卿

邱
垂
貞

蘇
煥
智

彭
百
顯

廖
大
林

徐
成
焜

出
十
十
一
一各
吝
十
魚∴—
平

乎

︴
吾

建

盡
d
各

盈

絫

理

奪
!
瑵

報

密

乎
邊
堪
璋

有
#
理

芷

了
廿
一發
子

七

守

.
設

§

黨

k
訂

├

一

:
爭

旨

訂

\
一

三

‵

周
委
員
伯
倫

:
(
在

台
下
)
本

席
要
求
重
付
表

決

。 
 
 
 

一

主
席

:
現

在
為
周
委
員
伯
倫
所
提
重
付
表
決
之

動
議
徵
求
附
議

→
附
讓
者

,
請

舉
手

。

(
進

行
附
磁

)

主
席

:
報

告
院
會
,
附

議
者
二
十
七
人

,
重

付

表
決
案
成
立
。

現
在
重
付
表
決

。
贊
成
蘇
委
員
煥
智
等
所

提
散
會
動
議
者
希
按
「
贊
成
」

,
反

對
者
請

按
「
反
對
」
P
棄

權
者
請
按
「
棄
權
」

,
計

時

一
分
鐘

,
現

在
進
行
表
決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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︴平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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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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︴

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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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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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
名

廷

十
H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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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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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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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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鑫

贛

罋

嶭

成
者
多
數

,
通

過
一
我
們
延
長
開
會
時
間
處

理
法
案
。 
 

︙一
﹉

宣
讚
第
七
條

P
‥

行
政
院
提
案
條
文

第
七
條
都
市
計
畫
區
內
非
屬
住
宅
區
之
眷
地

及
不
適
用
營
地
︴
在
不
影
響
當
地
都
市
發

展
下

,
得

依
都
市
計
畫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焚

更
為
住
宅
區
後
一
依
本
條
例
辦
理
改
建

。

非
屬
都
市
計
畫
範
圍
者

,
依

有
關
法

今
樊
更
為
建
築
用
地

。
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議

第
七
條

 
都
市
計
畫
區
內
非
屬
住
宅
區
之
眷

地
,
在

不
影
答
當
地
都
市
發
展
下

,
得

依

都
市
計
畫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鋌
更
為
住
宅
區

後
,
依

本
條
例
辦
理
改
建

。 
 

一

主
席

:
現

在
處
理
林
委
員
濁
水
等
所
提
修
正
動

議
。 

 
 
 
 

小∴

贊
成
林
委
員
濁
水
學
提
案
者
請
按
「
賀
成

」
,
反

對
者
請
按
一
反
對
」

,
棄

權
者
請
發

「
棄
權
」

,
計

時
一
分
鐘

,
現

在
進
行
記
名

表
決
。  
 
 

一∴

〈
進
行
表
決

)

主
席

:
報

告
表
決
結
果

:
在

場
委
員
人
數
八
十

〦一

三
本
—
傲
成
各
一一千

甲
玲
一皮
對
立們
四
十
仆

,

人
一
棄
權
者
一
人

,
林

委
員
濁
水
等
提
案
不

通
過

。
蕭
委
員
金
而

、
劉
委
員
光
華
聲
明
方

才
表
決
係
按

「
反
對
」

,
特

此
更
正
列
入
紀

錄

。表
決
結
果
名
單

:

一
、
贊
成
者

:
三

十
四
人

﹉曹
爾
忠

 
林
濁
水

 
周
伯
倫

顏
錦
視

 
蘇
煥
智

 
陳
昭
南

﹉蔡
同
榮

 
盧
修

一
 
沈
富
雄

張
俊
雄

 
張
旭
成

 
江
鵰
堅

彭
百
顯

 
葉
菊
而

 
謝
長
廷

′蔡
式
淵

 
張
俊
宏

 
林
瑞
卿

貢
昭
輝

 
黃
爾
璇

 
廖
大
林

洪
奇
昌

 
陳
婉
真

 
尤

 
宏

陳
光
復

 
邱
垂
貞

 
蘇
弟
全

◣翁
金
珠

 
謝
聰
敏

 
林
光
華

柯
建
銘

 
方
來
進

 
呂
秀
蓮

韓
國
瑜

二
、
反
對
者
一
四
十
八
人

洪
濬
哲

 
郁
慕
明

 
周

一荃

增
永
權

 
沈
智
慧

 
趙
振
鵰

︙ 
 

羅
傳
進

 
廖
福
本

 
吳
德
美

李
慶
華

 
王
建
這

 
陳
癸
淼

郭
石
城

 
王
天
競

 
江
偉
平

∥
洪
各
桂

一
翁
重
鈞
—
林
志
嘉

莊
金
生

 
陳
清
質

 
李
源
泉

廖
光
生

 
林
國
龍

 
李
鳴
果

程
建
人

 
陳
健
民

 
張
建
國

了
守
中

 
李
友
吉

 
洪
秀
柱

葛
兩
琴

 
朱
鳳
芝

 
蔡
勝
邦

周
書
府

 
嚴
啟
昌

 
蔡
友
土

郭
廷
才

 
劉
國
昭

 
潘
維
剛

吳
東
昇

 
高
巍
和

 
華
加
志

鄰
逢
時

 
揚
吉
雄

 
饒
穎
奇

張

 
傳

 
施
台
生

 
王
顯
明

三
、
棄
權
者

:
一

人

徐
成
焜

主
席

:
現

在
處
理
行
政
院
提
案
條
文

。

賀
成
行
政
院
提
案
者
請
按

「
贊
成
」

,
反

對
者
請
按

「
反
對
」

,
棄

權
者
請
按

「
棄
權

」
一
計
時

一
分
籦

,
現

在
現
行
記
名
表
決

。

(
進

行
表
決

)

主
席

:
報

告
表
決
結
果

:
在

場
委
員
人
致
七
十

九
人

,
賀

成
者
四
十
六
人

,
反

對
者
三
十
二

人
,
棄

權
者

一
人

,
贊

成
多
數

,
通

過

。

第
七
條
照
行
政
院
條
文
通
過

。

表
決
結
果
名
單

:

一
、
贊
成
者

:
四

十
六
人

曹
爾
忠

 
沈
智
慧

 
李
慶
華

六
七

立
法
院
公
報

 
第
八
十
五
卷

 
第
六
期

 
院
會
紀
錄

一
一

一

｜ <;:′

一

′
︻

一

中 ︴ ::一 ∴ ;:一● :﹏ :一 ︴
一

;  、

一



立
法
院
公
報

 
第
八
十
五
卷

 
第
六
期

 
院
會
紀
錄

郭
石
城

 
江
偉
平

． 
 

廖
光
生

 
程
建
人

周
善
府

 
蔡
友
土

華
加
志

 
韓
國
瑜

洪
潛
哲

 
郁
慕
明

王
建
媗

 
蕭
金
田

林
志
弟

 
林
國
龍

了
守
中

 
李
友
吉

一 
嚴
啟
昌

 
郭
廷
才

揚
吉
雄

 
張

 
偉
﹉

廖
福
本

 
陳
癸
淼

陳
清
又

 
李
鳴
皋

一 
洪
秀
柱

 
蔡
勝
邦

一 
劉
國
昭

 
高
巍
和

﹉ 
施
台
生

二
、
反
對
者

:
三

十
二
人

一 
 
 

周
伯
倫

 
陳
昭
南

一一
∴
張
俊
雄

 
葉
菊
m
一

一
﹉一︴
一
廖
大
林

 
尤
∵
宏
﹉

一 
︙
徐
成
焜

 
林
光
華

;
‥

 
顏
錦
福

 
盧
修

一

謝
長
廷

 
林
瑞
卿

陳
光
復

 
再羽
金
珠

林
濁
水

 
蘇
煥
智

︙ 
 
江
鵬
堅

 
彭
百
顯

翁
重
鈞

寫
雨
琴

潘
維
剛

王
顯
明

趙
振
鵬

洪
冬
挂

陳
健
民

朱
鳳
芝

吳
東
昇

曾
永
被

王
天
兢

張
建
國

劉
光
華

饒
穎
奇

蔡
同
榮

張
俊
宏

蘇
嘉
全

呂
秀
蓮

張
旭
成

洪
奇
昌

柯
建
銘

沈
富
雄

蔡
式
淵

黃
昭
輝

謝
聰
敏

三
、
棄
權
者

:
一

人

邱
垂
貞

黃
爾
放

 
陳
婉
真

方
來
進

﹉
一
一
‥﹉∥
︙┐
一∥
〢一
∥

‘
一
〡﹉┤
【
┤
﹉‥‥「
「┐
┐
┤
｝
一
一〢)

﹉.
一

︙、︙.

一
!



(函 )處
記書官法大院 法 司

限年存係

號   檔

說
明
工

列
三
項
問
題

,
續

子
提
供
資
料

。

主
旨
工
對
於

「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改
建
條
例
」
是
否
違
反
憲
法
第
七
條
平
等
權

,
請

就
說
明
欄
所

批一不

位 單 文 行 受

文

者

速

 
 

別
副

本

正

本

國
防
部
軍
眷
服
務
處

密

等

解

密

條

件

擬辦

附

件

抽

存

後

解

密 密

發‧又

附

件

字

號

日

比朋

中
竹
民
國
捌
拾
陸
年
漿
月
〺
羞
日
出
文

肏
處
大
一
字
第
一
一=
轟

班
年

 
月

 
日

白

動

解

密



J
—

—
!

J

—〢

!

一
一
—
｛

—
】

!

「
‥
︙
〡

j
︴

!

—
—
!

〔
—

!

．

子
占
用
老
舊
眷
村
之
人
與
眷
村
房
地
所
有
人
問
之
關
係
如
何
?

一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之
土
地
所
有
權
與
房
屋
所
有
權
誰
屬
?

辦
法

?

P
就

所
占
有
房
地
有
未
支
付
對
價

?
對

於
占
用
者
子
以
優
惠
,
對

本
占
用
者
有
無
優
惠

三.
榮

民

、
榮
眷

,
軍

人

、
軍
眷
有
↓
卅
老
舊
眷
村
者

,
有

未
占
用
者

;
占

用
老
舊
眷
村
者

85.5.30,000



孟有大來者文受 果簽位 單 文 行

本  正本:一 副

速 件
度 逸

怮
處
大
一
字
第
一
七
三
二
七
號

八
十
六
年
七
玥
三
十

一
日

再

拓
啣
◤片
弦
子

+

﹉
>
ㄊ

知

協
忤

﹉最

速

件文 發

字
銳 星｜簿

處
理

時
限
、

﹉駐
地

台
”
市
一

陶
祥
社
安
O
九

五
二

一
號

捌
拾

陞
年

玖
片

拾

盔
石

號時

前

文

問

字

訂
法
院
大
法
官
書
記
處

處 蓋

字年
第

一

、

館
影

不

要
要

附

加

標

示
:

承
辦

人

一
王
穗
衷

電

話

一

二

五

三

一
九

三

主
旨

一
禍
於

「
國
年
老
落
眷
村
改
建
條
例

一
堤
否
遠

反
憲
法
第

七
條
平
等
權
問
一題

,
復

請
查

照

。
一

說
明

:
 
 
 
 
 
 
 
 
 
 

一
﹉  
 
 
 

．

﹉ 
 
一﹉

一
‥ 
 

一 
﹉一
 
 
 
 
 

‥ 
﹉ 
 
﹉

一

、
母
革
老
各
琫
村
是
政
府
遷
冶

初
期

,
烏

夜

＿
外
艸

克 兵
舳
祕
抽
拉

劫
∴

外

h
岫幻
料
繃
﹉師
嶙
的
抑

一 
 

一的
安
頓
軍
眷
措
描

一
早
﹉年
興
建
的
軍
眷
村

﹉

﹉ 
 
訂
向
紅
館
政
府

、
事
懟
單
位
﹍
私
人
一打
務
一
借

、
租
才
式
持
得
∵
女
在
土
地
發
肝
才
面
可
區
分

一
碼
國
有
∵
野

一
市
有
一
碼

(
市
丫
、研

﹉
琪
有

一
去
女
‥專
業
辛
位
或
寫
人
私
有
等

。
琪
地
上
奇

﹉粹撫腳碑﹉碎畔市蚺∥擗妳﹉蜙官、破拼一盯u
∥

︙非
無
母
﹉軍
打
單
位
分
玩
進
住
並
預
有
居
在
憑
跟

屬
違
占
建
戶

一
合
先
敘
明

般
︴
有
住
地
或
公
′琪
段
施
預
定
扎

被
占
或
房
屋
達

〕一﹉‥‥
﹊中︙一︙
‥
◥‥

鑑
於
國
單
堵

拳
村
內—



函(

章
加
蓋

(
建

)
等

情
形
類
可

︴
故
於

F
國

♀
老
舊
春
村
改
建
條
例
」
制
訂
暗
葮
�
為
期
加
速
更

新
國
軍
老
替
眷
村

﹍
提
高
土
地
使
用
經
濟
效
益

﹍
爰
比
照
地
方
政
府
舉
辦
公
共
工
程
拆
遷
補
償

標
準
訂
定
拆
遷
作
法

” 
(
詳
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改
建
條
例
第
二
十
二
條
及
其
施
行
細
則
第

二
十

一

條

、
二
十
二
條
)
。

三

、
查

「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改
建
條
例
」
第
十
二
條

、
第
十
五
條

、
第
十
六
條
規
定

,
除

將
眷
村
改
建

後
所
得
之
盈
收

‥
作
為
照
顧
低
收
入
家
庭
居
住
資
金
外

,
另

須
依
房
屋
建
造
完
成
當
期
公
告
土

地
現
值

,
興

建
中
低
收
入
戶
住
宅

,
依

成
本
價
售
中
低
收
入
戶
居
住

,
並

非
僅
有
眷
村
內
原
眷

戶
或
違
占
建
戶
受
惠

。

四

、
由
實
務
面
探
討
老
舊
眷
村
的
形
成

,
確

實
有
其
特
殊
的
歷
史
背
景

,
從

制
定
老
舊
眷
村
改
建
法

案
或
就
憲
法
第
七
條
所
定
之
平
等
權
而
言

,
均

鳥
保
障
人
民
在
法
律
地
位
上
之
實
質
平
等

,
並

非
只
求
形
式
上
之
平
等
而
已
,
故

法
律
之
制
定

︴
如
在
實
現
實
質
平
等

,
而

為
差
別
待
遇
時

,

應
符
憲
法
規
定

。
又

「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改
建
條
例
」
之
制
定

”
除
將
低
度
利
用
之
土
一地
作
合
理

有
效
之
開
發
運
用
外

,
更

可
降
低
公
共
安
全
危
害
事
件
陸
續
發
生

;
同

時
在
整
體
資
源
開
發
運

用
後

,
對

一
殺
國
民
公
共
一詛
施
、
居
住
環
境

、
住
宅
的
需
求
上

,
均

有
其
正
面
的
指
標
作
用
。

╮邛
長

、

繕
打
∴
彭
台
蘭

分 密

區 保

號 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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